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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工隱私權之保障 
——以日本法為借鏡 

張 義 德 *  

要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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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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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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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職場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及

其限制 
 於勞動契約締結時的勞工隱私

權侵害 
 

 於勞動契約履行過程中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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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限制 
 於勞動契約締結時的勞工隱私

權侵害 
 於勞動契約履行過程中的勞工

隱私權侵害 
 於勞動派遣關係中的勞工隱私

權侵害 
 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勞工隱私

權侵害 
四、 在職場中的隱私權受侵害時之

法律效果 
 

 
肆、 比較與檢討 

一、 勞工隱私權之內容 
二、 雇主的詢問權限與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三、 對於電子郵件之監看 
四、 監視錄影 
五、 勞工健康資訊之取得 
六、 績效考核資料之提供 
七、 勞工隱私權受侵害時之法律效果 

伍、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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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勞動關係具有相當之特殊性，雇主雖有探知勞工諸多個人

資料的需求，但勞工作為自然人，其隱私權當亦受到保障，是以應

如何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利益狀況乃為一大難題而有研究的必要

性與價值。由於日本自一九九○年代起即逐漸重視此議題，本文遂

擬先探究在我國法制中的隱私權內容及其憲法基礎與對於隱私權的

保障規範，並依在職場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整理相關實務判決與學

說見解以瞭解對於相關規定的具體適用後，再以隱私權在日本民法

及憲法上的發展作為基礎，透過整理日本實務及學說的發展，探究

勞工隱私權概念的發展，並分析勞工隱私權可能受侵害的態樣及其

救濟方法。而在認識兩國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法制後，再以比較

法的觀點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以求達到尊嚴勞動之目

的。 

 
關鍵詞： 勞工、隱私權、人格權、個人資料、雇主詢問權、監看電子郵件、

健康檢查、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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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對於人格之保護乃屬現代法律之基本任務1，以人格之保護作

為內容的權利即為所謂的人格權2。在人格權受侵害時，依我國民

法第18條規定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亦得請求防

止，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則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此為對於

「一般人格權」之保障。而在所謂的「特別規定」之具體人格權受

到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對於這些具體的人

格權，學說一般將之稱為「特別人格權」3，例如同法第19條規定

的姓名權、第194條所規定的生命權以及第195條原所規定的身體、

健康、名譽或自由等四種態樣。不過，為了配合社會情況的變遷而

擴大了人格權的保護範圍，於一九九九年修正民法時也將「隱私

權」作為特別人格權的態樣之一。從而，勞工作為自然人當然亦得

享有隱私權之保障，在其隱私權受到侵害時，除了得依民法第18條

請求法院除去侵害或請求防止外，亦得以民法第195條為據而請求

慰撫金。然而，由於勞動關係的特性，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護當有

別於其他法律主體4。 
惟，所謂勞動關係的性質所指為何？一方面由於勞工在勞動契

約關係中具有從屬性，導致其人格與隱私極易受到雇主的侵害；但

另一方面，雇主為了適當地評價勞工的能力或為了履行民法第483
條之1所規定的保護照顧義務5，抑或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要求雇

                                                   
1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136，2014年2月，增訂新版。 
2 陳聰富，民法總則，頁68，2016年2月，2版。 
3 王澤鑑，同註1，頁137；同前註，頁69。 
4 王澤鑑教授表示對於包括病人及勞工在內之特定人群應有特別強化保護其人

格權的必要。詳見王澤鑑，人格權法，頁112-114，2012年1月。 
5 關於我國民法第483條之1相關學說及實務見解的整理分析，可參照徐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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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若欲調動勞工時必須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從而雇主為

履行此等義務或合法地進行調動，當有取得勞工相關隱私資訊的必

要性。此外，對於性別歧視的救濟，特別是對於考績或升遷的差別

待遇問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1條之規定由勞工釋明後，將舉證

責任轉換至雇主，但不論是勞工的釋明或雇主的證明，都可能涉及

到其他不相干勞工的隱私資訊而有機地互相結合。是以，應如何在

維持原來勞動關係存續的同時，使勞工不因提供勞務而致其人格權

有受侵害的可能當屬勞動法的現代核心任務之一6。 
如此對於勞動關係的特殊性考量，不只是我國，於日本也有同

樣的狀況。亦即，學說也表示由於勞動力無法與勞工的人格分開，

雇主為了正確地評價勞工的勞動力，往往也可能會侵入勞工的私領

域並取得勞工的敏感個人資訊7。其次，由於勞動關係是以勞動力

為對象的繼續性債之關係，雇主為了進行適當的配置與調整以充分

地利用勞動力，勢必取得及利用與此相關聯的諸多勞工個人資訊以

進行正確地評價8。再者，雇主為了履行在法令、團體協約、工作

規則或勞動契約上，對於稅賦及社會保險費用的扣除、對於懷孕婦

女或傷病者及健康安全的特殊考量及照顧等義務，也必須蒐集涉及

                                                                                                                        
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之研究──以我國實務見解及日本法為素材，政大法學評

論，138期，頁242-275，2014年9月。 
6 林佳和，憲法角度下的勞動法與隱私權──兼論基本權於私法關係上的適用，

載：勞動與法論文集Ⅱ──勞動與公法、全球化與勞動人權，頁102，2014年
10月。 

7 竹地潔「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角田邦重、毛塚勝利、浅倉むつ子編

『労働法の争点（第三版）（第四十七篇）』有斐閣111頁（2004年12月）。 
8 盛誠吾「雇用・職場とプライバシー」堀部政男編『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

護（第三章第一節）』有斐閣239頁（1994年5月）；名古道功「労働者のプ

ライバシー」西谷敏、中島正雄、奧田香子編『転換期労働法の課題（第六

章）』旬報社164頁（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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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隱私的資訊。此外，涉及勞工隱私的資訊雖然與一般市民的資

訊一樣個別獨立地存在，但也有與其他勞工的資訊有機地結合的情

形。例如對於涉及人事考核之資訊，在工資差別待遇訴訟中只以自

己的資訊無法比較的情形，是否可以要求雇主公開其他勞工的人事

資訊乃有所問題9。 
是以，綜上所述，由於勞動關係具有相當之特殊性，應如何平

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間，甚至是第三人之利益狀況乃為一大難題。

相對於我國目前對於勞工隱私權的研究僅及於個別的問題而尚待更

進一步的發展，在日本自一九九○年代起，因資訊技術的發展、勞

工意識的變化以及受到重視個人資訊保護的國際動向影響，各界逐

漸意識到勞工隱私權的重要性10。是以，不只出現了不少涉及勞工

隱私權的重要案例，學說也對此問題進行檢討並累積了相當之成

果。 
從而，本文擬先探究在我國法制中的隱私權內容及其憲法基礎

與對於隱私權的保障規範，並依在職場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整理相

關實務判決與學說見解以瞭解對於相關規定的具體適用後，再檢視

隱私權在日本民法及憲法上的發展，透過整理日本實務及學說的發

展，探究勞工隱私權概念的發展，並分析勞工隱私權可能受侵害的

態樣及其救濟方法。而在認識兩國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法制後，

再以比較法的觀點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以求對於勞工的

權益進行更充分的保障。 

                                                   
9 名古道功，同前註，165-166頁。 
10 名古道功，同註8，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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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在我國法制中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 

一、隱私權之內容及其憲法基礎 

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不過透過大法官會議所作

出的多號解釋而可以確認包括隱私權在內的人格權為受憲法所保障

的基本權11。詳言之，在釋字第293號、第509號與第535號中雖均

曾提及隱私權之概念，但並未對其依據及內涵有所闡述。不過，在

釋字第585號的理由書中，大法官會議表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

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

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

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

障（本院釋字第五○九號、第五三五號解釋參照）。」是以，在憲

法上保障隱私權的理論基礎在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

格發展之完整，除保障個人生活私密空間免受他人侵害外，個人資

料之自主控制亦為其保護範圍，此種理解模式乃類同於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之見解12。 
其後，在釋字第603號之解釋文中直接援引了上述釋字第585號

理由書之內容，並於理由書中表示：「包含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

料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

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

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隱私

權雖係基於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而形成，惟其限制並

非當然侵犯人性尊嚴。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對，國

                                                   
11 王澤鑑，同註4，頁242-243。 
12 林佳和，同註6，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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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基於公益之必要，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範圍內，以法

律明確規定強制取得所必要之個人資訊。」從而，對於隱私權之內

容加以補充，並認為在符合比例原則之情形下，得以法律對於個人

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予以限制。此外，也有學說以此號釋字為基礎，

將隱私權定義為「個人對其私領域的自主權利」，並認為隱私權係

由「私密領域」及「資訊自主」二個核心部分所構成13。而如此的

見解亦為法院所援用，以作為判斷是否構成職場隱私權侵害行為的

抽象判斷標準，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640號民事判決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事件）。 
而在晚近所作出的釋字第689號理由書之中，大法官會議表

示：「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

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

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因此，提出了以是否有「合理

期待」作為隱私權保護之界限，必須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

依社會通念該期待被認為合理時，個人的隱私領域始受保障。然

而，如此以「合理期待」作為隱私權保護界限的觀點得否直接套用

到勞動關係之中？抑或是否應依勞動關係的特性作適當的調整？ 
雖然憲法基本權的原始作用在於避免人民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侵

害，但由於基本權的客觀規範功能要求而課予國家採取保護措施之

義務，透過基本權對於第三人之效力而使得基本權保護對於個人與

個人之間亦有所適用。對於基本權之第三人效力，學說上有直接效

力說與間接效力說之爭議14，通說乃採取後者並透過民法的概括條

                                                   
13 王澤鑑，同註4，頁244-245。 
14 關於基本權第三人效力之學說爭議，得參照許宗力，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

與國庫效力，月旦法學教室，9期，頁64-70，2003年7月。而對於憲法基本權

規定在勞動關係中的適用問題，有勞動法學者認為問題的重心在於相當性原

則的操作，亦即在契約自由及生產資料私有的前提下，應如何以相當性原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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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以將基本權之保障也適用於私法關係之

中15。然而，不論採取直接效力說與間接效力說，無疑地均承認憲

法所保障的客觀價值內容得滲透到私法法律關係之中。 
不過，憲法上的隱私權乃以保障個人私生活不受公權力的侵害

為目的，以調和個人隱私保護與公共利益為核心問題；私法上的隱

私權則旨在依侵權行為法保護個人隱私不受第三人之侵害，焦點則

在於調和個人隱私保護與言論自由16。此外，若聚焦在勞動關係之

上，本於勞動關係的特殊性，在勞動關係中的基本權適用當有不同

於其他一般生活的面貌，從而基本權的規範強度當亦有所不同17。 

二、對於隱私權的保障規範 

在我國的法制中，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並未有一般性的

規定，僅於二○一二年十一月修正就業服務法時新增了第5條第2項

第2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時不得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

隱私資料。不過，對於隱私權的保障，尚有諸多的規範，對於勞工

當亦有適用的可能性，以下分述之。 

民 法 

除了如前所述，隱私權除了作為人格權的種類之一，得適用民

法第18條第1項所規定的侵害除去及防止請求權外，作為對於隱私

權侵害的法律效果尚可分為侵權行為責任與契約責任。就侵權行為

責任而言，在隱私權受到侵害時，除了得依第195條請求慰撫金

                                                                                                                        
限制雇主以保護勞工，詳見黃程貫，勞動法，頁122，1997年5月，修訂再

版。 
15 王澤鑑，同註4，頁105-106。 
16 王澤鑑，同註4，頁238-239。 
17 林佳和，同註6，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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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依第184條第1項請求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除了侵權行為責任外，倘若企業將於招募人才的過程中所獲得

的應徵者個人資料移作他用或洩漏時，尚可能構成民法第245條之1
的締約上過失責任，惟該條文之適用係以契約未成立作為前提。對

於契約成立後的勞工隱私權保障，有學說認為依據誠信原則可導出

雇主負有維護勞工人格權及保護勞工資料的附隨義務。在雇主違反

此保護義務時，勞工除得訴請雇主履行保護義務、不得為侵害行為

與排除侵害以及依雇主受領遲延之法理拒絕勞務之給付外，尚可依

民法第227條之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損害賠償18。此外，當然亦得

依第227條之1，向雇主請求給付慰撫金。 

刑 法 

在二○一四年修正刑法時，新增了第315條之1的窺視竊聽竊錄

罪，將禁止「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或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

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作為對於

保護隱私權的刑事責任一般規定。 
對於本條文就雇主監視、監聽等行為的涵攝，判斷重點乃在其

是否為「無故」。雖然有學說認為企業監看員工電子郵件的行為乃

正當行使企業秩序維持權與設施管理權之行為而並非「無故」19，

但此見解完全忽略了對於勞工隱私權的考量而有待商榷。 

                                                   
18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96-

97、128-130、133-135（劉士豪執筆），2009年9月，2版；姚妤嬙，勞動領域

勞工隱私權之研究──以求職階段為中心，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44-45，2014年7月。 
19 范姜真媺，企業內電子郵件之監看與員工隱私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0

期，頁16，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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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對於勞工隱私權的刑事保障，除了刑法的規定外，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24條第1項也規定了：「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但此條文是否得適用於勞動關係乃有所爭議。 
依法務部法字第000805號函之見解，由於該法第30條規定第

24條第1項為告訴乃論，是以其處罰對象係指一般人民，因此有學

說認為該項規定對於勞動關係當亦有所適用20，臺南地方法院104
年度自字第11號刑事判決（亞洲航空事件）也採取相同的立場。 

不過，也有學說認為本法之立法目的在於調整人民秘密通訊自

由與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之間的衝突，並非以規範企業監看員工電

子郵件之權限為其宗旨，因此對於企業監看員工電子郵件之行為不

應適用之21。 
而除了上述的刑事責任外，本法第19條也規定了：「違反本法

或其他法律之規定監察他人通訊或洩漏、提供、使用監察通訊所得

之資料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對於損害賠償之計算，則可參照

同法第21條。 

就業服務法 

為保障求職者及受僱者之個人隱私，就業服務法新增了第5條

第2項第2款後段，禁止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時「違反求職人或員工

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

                                                   
20 劉定基，資訊時代的職場隱私權保護──以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一三

九號判決為中心，律師雜誌，307期，頁63，2005年4月；姚妤嬙，同註18，
頁26。 

21 馮震宇，企業E化的新挑戰──企業權益與員工隱私權保護的兩難與調和，月

旦法學雜誌，85期，頁96，2002年6月；范姜真媺，同註19，頁16。同旨：王

澤鑑，同註4，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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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惟其所謂的「隱私資料」所指為何？參照同法施行細則第1條

之1第1項，係指包括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檢測、

智力測驗或指紋等「生理資料」，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心理資訊」以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調查等

「個人生活資訊」等三大類資料。而所謂的「就業所需」則指雇主

基於經濟上需求的目的，如提高生產力、降低保險成本、避免雇主

的侵權責任以及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 
此外，作為雇主蒐集求職者或勞工之隱私資料的準則，同法施

行細則第1條之1第2項又規定了：「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

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

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而為後述個資法第5條所定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之原則在勞動關係領域中的具體實踐22，並得作為雇主於招聘員工

時行使詢問權之界限23。 
不過，這些規定僅為對於求職者或員工之資訊隱私權保障的基

本原則，在細節上仍有所不足24。蓋因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
款所禁止者究係雇主完全不得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抑或只要並未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即得為之乃有所疑義。對

此，有學說依照對於條文的文義解釋而表示只要未違反勞工之意思

即得要求其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或縱使違反勞工之意思

                                                   
22 姚妤嬙，同註18，頁43；詹岱蓉，求職者個人資訊保障之研究，政治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論文，頁135，2016年7月。 
23 姚妤牆，同註18，頁98。 
24 鄭津津，就業隱私法律問題之探討──以心理資訊為例，月旦法學雜誌，245

期，頁14，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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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得要求其提供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25。然而，法務部法律決字

第10200683890號函表示雇主不得僅以有勞工的書面同意書而免

責，也有學說考量到基於勞資地位之不對等，求職者通常難以拒絕

雇主的要求而填具同意書，若採取前述之見解，將使得本條款的規

範意旨落空26。 
考量到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拙見以為縱使對於「就業所

需」的勞工隱私資料的取得依下述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

法）之規定，原則上尚須取得其個人之同意，從而對於「非就業所

需」資料之取得當亦有更嚴格的限制，無法僅以取得勞工的同意作

為免責的萬靈丹。 

個人資料保護法 

為了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

害，及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於二○一○年所制定的個資法有

較以往更為周全的保護。在法務部依該法第53條之規定會同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

類別」的C○六一至C○七三中，舉出現行之受僱情形、僱用經

過、離職經過、工作經驗、工作差勤紀錄、健康與安全紀錄、工會

及員工之會員資格、薪資與預扣款、受僱人所持有之財產、工作管

理之細節、工作之評估細節、受訓紀錄、安全細則等「受僱情形」

作為受保護之個人資料類別。是以，勞工的個人資料乃受個資法之

保護27。 

                                                   
25 徐婉寧，勞工隱私權之保護：以日本法上勞動關係存續中勞工健康資訊之隱

私保護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6卷4期，頁1957，2017年12月。 
26 鄭津津，就業隱私──個人生活資訊，月旦法學教室，183期，頁36，2018年1

月。 
27 蕭家捷、賴文智，個人資料保護法Q&A，頁100，2013年2月；姚妤嬙，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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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個資法究如何保護這些個人資料？首先，依第5條所規

定的基本原則，雇主在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尊重當

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而其中所謂的「特

定目的」，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代

號○○二之「人事管理」，包括甄選、離職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

現職、學經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修、考績獎懲、銓審、

薪資待遇、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

施。 
其次，應將個人資料區分為「特種個資」與「一般個資」二大

類別而論之。所謂的特種個資依同法第6條係指病歷、醫療、基

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28，而一般個資則可參照同法第

2條第1款之規定係指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不過

應排除特種個資。 
對於特種個資之保護 

對於特種個資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依同法第6條第1項，原則

上不得為之，除非有但書所列的六種情形之一。其中，與勞動關係

直接相關者，概有第1款之「法律明文規定」、第2款之「公務機關

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與第6款之「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

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是以，例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規定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

行體格檢查以及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對於體格檢查及健康

                                                                                                                        
18，頁34。 

28 關於這些特種個資之定義，得參照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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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之結果，依同法第21條賦予雇主應採取特定之健康管理措施，

或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1條規定雇主應對在職勞工定期實施一般健

康檢查均即符合第1款之「法律明文規定」。而第2款所規定的情

形，則例如保全業法第10條之1、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7條第1
項、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公司法第30條規定曾有某些犯罪前

科者不得擔任保全人員、保險業務員、短期補習班之負責人與教職

員工以及公司之經理人，從而雇主在履行此法定義務之必要範圍

內，於採取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的情形下，當可向欲應徵相關工作者

詢問相關的資訊29。對於求職者的這些特種個資，除了應以其資訊

隱私權的保障為絕對優先的考量外，在蒐集、處理與利用的必要性

判斷上，也應比一般個資更為嚴格30。不過，對於在勞動關係中的

特種個資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如何確保勞工之同意確係出於其

真意，乃為一大難題。 
此外，對於特種個資之蒐集、處理或利用縱使有個資法第6條

第1項但書所列的情形，在向當事人直接蒐集、處理或間接利用非

由當事人提供之特種個資時，依同條第2項準用第8條及第9條對當

事人尚負有告知之義務。 
對於一般個資之保護 

在上述特種個資之外的其他個人資料概屬一般個資，若就前述

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中的「受僱情

形」加以檢視，則除了「健康與安全紀錄」外，概屬一般個資。不

過，對於一般個資的保護，尚須區分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的

主體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而有不同的規制。 

                                                   
29 蕭家捷、賴文智，同註27，頁109-110；姚妤嬙，同註18，頁39-40。 
30 黃荷婷，勞工資訊隱私權與雇主經營管理權──建構就業資料保護之衡量標準

與權利救濟，前瞻科技管理，2卷2期，頁75，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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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務機關而言，依個資法第15條之規定，原則上必須有特定

目的並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經當事人同意或對當事人權

益無害等三種法定事由之一，且除非有第16條但書所列七種情形之

一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至於由非公務機關所蒐集、處理及利用的個人資料，第19條第

1項對於法定事由規定了「法律明文規定」、「與當事人有契約或

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等七種情形而與對於

公務機關的規制有所差異。其中，所謂的「法律明文規定」，依施

行細則第9條，係指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例如要

求雇主備置勞工名卡的勞動基準法第7條、備置勞工工資清冊的同

法第23條第2項、備置勞工出勤紀錄的同法第30條第5項，以及要求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保留學員簽到紀錄、點名紀錄、成績冊、訓

練期滿證明核發清冊或結業證書核發清冊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25條等31。至於何謂「類似契約之關係」，則可參照施行細

則第27條，包括了「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為準備

或商議訂立契約或為交易之目的，所進行之接觸或磋商行為。」此

外，第20條也規定了七種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之情形。 

三、在職場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及其限制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對於隱私權之保障設有諸多規定，然而對

於勞動關係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應如何適用這些規定以調整勞資雙

方之利益狀態？這些規定對於勞動關係之適用是否有不足或不當之

處？以下乃嘗試藉由檢視實務相關的判決及學說見解之方式加以分

析。 

                                                   
31 姚妤嬙，同註18，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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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勞動契約締結時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由於在締結勞動契約的階段，勞雇之間尚未有勞動關係之存

在，故對於蒐集求職者一般資料應儘量尊重其隱私權，必須在與求

職工作目的相關且必要之範圍內始得蒐集。對於諸如種族、加入工

會之情形等某些可能造成歧視的個人資料，則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

或其他增進公益利益之必要者外，原則上應不得蒐集32。而在我國

實務上，於勞動契約締結時常生的勞工隱私權侵害問題主要有雇主

以勞工於締約時的虛偽陳述為由而終止勞動契約之情況，以及得否

為符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的僱用比例要求而調查勞工之

種族。然而如此的處理方式或規定是否有侵害勞工隱私權之虞？以

下分述之。 
以締約時的虛偽陳述為由而終止勞動契約 

雇主與勞工之間的勞動關係因締結勞動契約而成立，是以在締

結勞動契約之前，雇主勢必對於諸多的求職者進行各種的調查，以

選擇適當的締約對象。為了保障雇主的詢問權限，勞動基準法（以

下簡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遂就勞工在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

偽之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的情形，規定雇主得不

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然而，是否勞工一有虛偽之陳述致雇主有受

損害之虞時，雇主即得終止勞動契約？雇主如此的詢問權是否應有

所限制？對於逾越界限的詢問，勞工又應如何對應？ 
對此，有學說表示若應徵者對於學經歷、特殊才能、犯罪紀錄

等重要資料虛偽陳述時，雇主雖可適用本款終止勞動契約，但對於

不重要的資料有所偽稱，則不得加以解僱，因本款的適用要件之一為

「雇主有受損害之虞」，不得僅以虛偽陳述本身為由即解僱勞工33。 

                                                   
32 黃荷婷，同註30，頁74-75。 
33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同註18，頁293-294（魏千峯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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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實務見解，例如在「華航事件」中，航空公司以勞方在其

所填具的機師工作申請表中就婚姻狀況欄勾選未婚而隱瞞已離婚並

育有一子之事實、誇大其工作經歷、於受訓期間內於校區內進行脫

衣遊戲以及另在校園內與其他學員間有不正常男女交往行為，實已

紊亂受訓學員紀律而明顯影響公司聲譽為由，根據兩造間的飛航機

師培訓契約將之退訓並請求賠償訓練費用，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勞

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認為勞方應徵飛行機師，重在飛行技術以及飛

行安全所須之工作紀律是否具備，至於其是否已結婚、有無子女，

是否曾在其他公司擔任行政經理職務，本非重點，何況其於經錄取

參加系爭培訓課程時，已填載其有一子之事實，可知其並無欺瞞之

意思。對於誇大工作經歷之部分，則為英文職稱中譯之問題，而難

認勞方有欺瞞不實之情形。至於進行脫衣遊戲之部分，法院表示乃

私下之嬉鬧，並未對他人造成損害，且參與之學員除另有一人自動

退訓外，其餘皆完成訓練，是以參與上開遊戲並非已至品德瑕疵非

予退訓不可之程度。另，對於勞方是否與其他男子交往之部分，法

院表示勞動關係並非雇主與勞工全人格之結合關係，勞工在勞動契

約以外之私人行為，以不受雇主干涉為原則，該勞工並無婚姻關係

存在，則其如何與其他未婚男子交往，本有其自由，亦無向公司報

告之必要。然而，雖法院對於與其他男人交往之部分表示勞工並無

報告之必要，但雇主之所以對勞工以進行脫衣遊戲為由而退訓是因

於事件後進行調查時對勞工進行談話訪查時詢問之結果，惟法院對

此則並未考量到雇主的詢問權限問題。 
不過，公司不服此判決結果而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該院98年

度臺上字第1276號民事判決表示飛安之維護攸關乘客、機員生命、

財產之保障以及公司之企業形象、評價、商業競爭力暨紀律之維

持，是以具一定之良善品德，乃飛行人員之基本要件。若因品德問

題導致事業主對其能否妥適執行飛行職務已喪失信賴性，則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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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無依雙方約定終止契約關係之權利，當有再為詳查審酌之必

要，從而撤銷原判決而發回更審。是以，最高法院並未對於雇主得

否詢問勞工之私生活作出明確的判斷。 
雖然在更審的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勞上更字第6號民事判決

中，勞方主張其於機師工作申請表中選填未婚乃為保障其隱私權，

惟法院並未對此而所論述，而是延續最高法院的立場，判斷勞工未

據實填載婚姻狀況之行為乃違反誠信之行為，誇大經歷之部分則為

品德瑕疵而不具備將來擔任機師足資信賴之適職性，公司當可終止

訓練契約。至於對於進行脫衣遊戲、與他名學員有不正常男女交往

行為之部分，則表示違反行為準則約定，且於公司詢問時為不實陳

述，其品德自有瑕疵。 
此外，對於雇主以勞工在履歷表中隱瞞其配偶任職競爭事業資

深經理之事實為由而終止僱傭契約，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勞訴

字第22號民事判決（索尼行動通訊事件）表示：「雇主招募或僱用

員工時，要求求職人提供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若未逾越基於經濟

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與目的間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尚非法所不許，求職人在此情形下，對於雇主要求

提供之隱私資料，若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訂立勞動契

約，致有受損害之虞時，雇主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認為雇主

係為避免勞工因利益衝突而損害公司利益，考量雇主並未強制勞工

提供其配偶之姓名等得以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僅係就業所需之家庭

背景資訊，且難認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

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尚非法所不許。是以，法院乃以該

資料為「就業所需」、「基於經濟上需求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以及「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作為適用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

前提。 
綜上所述，對於勞工在締結勞動契約時的虛偽陳述問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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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關注的焦點概於雇主得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終止勞

動契約。學說有以資料的重要性作為適用條件者，實務則多以信賴

關係之破壞作為判斷雇主終止契約的法理根據，而均未注意到對於

勞工隱私權的保障以及雇主的詢問權界限問題。雖有部分見解以雇

主是否有取得勞工隱私資料之權限作為適用該條款的前提而可謂符

合個資法第5條及第19條的要求，不過如此的處理方式仍屬少數。 
原住民族身分資料之取得問題 

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工作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第1
項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者，

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1%，違反之得

標廠商依同條第3項應繳納代金。 
然而，在實務上迭生爭議者為得標廠商主張其依就業服務法第

5條、個資法等規範，無法要求員工提供種族資訊，從而無法確知

自己是否僱用足額之原住民，而相關法律亦未授權其有合法蒐集其

員工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個資之法源依據，是以請求行政法院撤銷

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其所為的鉅額代金處分。對於如此主張，法院多

未予以回應，僅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26號判決表

示：「有關原住民身分資料之取得，原告平時本可請求自身員工協

助提供相關戶籍資料比對並建立員工清冊進行內部管理，以期符合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制之規定，尚難以原住民族資料無從取得而

無法確知是否僱用足額、被告或招標機關未協助取得資訊等節，而

認原處分違法。」從而，駁回得標廠商之主張，但此判決要旨僅論

述事實上所可能採取的措施，而未在法律上回應得標廠商之主張。 
然而，由於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

別」的C一一三，「種族」當屬個人資料之類別，不過應不屬於個

資法第6條所定之特種個資，是以參照同法第19條之規定，得標廠

商得基於為符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之僱用比例要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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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目的，在具有法定事由以及符合同法第5條的基本原則與第8
條所要求之告知義務的情形下，當可蒐集求職者或員工的種族資

料。 

於勞動契約履行過程中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為了進行人事勞務的管理、產品服務的品質管理及保全財產，

雇主當有對於勞工的職務執行狀態進行監視、調查的必要。雖然通

常如此的監視調查是基於雇主的勞務指揮權或設施管理權，不過縱

使是在職場之中，勞工也有其不應受侵害的私領域。是以，雇主可

能因監視調查的方法或手段而侵害勞工的隱私權34，特別是對於電

子郵件之監看、監聽錄音與監視錄影，在這些情形中應如何平衡勞

資雙方之利益？再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規定雇主應對勞工施

行健康檢查，勞工對之也有接受之義務，但如此的規定是否有侵害

其隱私權之虞？若拒絕接受檢查，將產生如何之法律效果？此外，

於二○一五年十二月修正勞基法時新增第10條之1，對於雇主調動

勞工時，要求其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雇主為盡到如此的

義務，必須知悉勞工之個人及其家庭之特殊情事，而有取得相關資

訊的必要，但此時應如何與勞工的隱私權保護相調和？換言之，在

勞動契約的履行過程中，也有雇主詢問權界限之問題，惟目前我國

學說並未關注到此問題，實務上也尚未出現相關之案例，是以對於

此條款之操作仍有待觀察。 
監看電子郵件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企業為避免其營業機密被員工洩漏而常

有監視員工收發電子郵件之行為，當然也可能造成勞工隱私權的侵

                                                   
34 竹地潔「人事労務管理と労働者の人格的利益の保護～労働観察・監視と医

学的検查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労働法学会編『講座21世紀の労働法

第6巻──労働者の人格と平等（第五章）』有斐閣81頁（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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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此種職場隱私權侵害的態樣為我國實務上最主要的案例類

型35，是以該如何在勞雇二者之間取得平衡乃為勞動關係上的重要

課題。 
在實務上對此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判決當屬臺北地方法院91年度

勞訴字第139號民事判決（和信電訊事件），法院對此表示：「公

司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是否侵害員工之言論自由、秘密通訊自由

或隱私權等基本權利，應視員工是否能對其在公司中電子郵件通訊

之隱私有合理期待，若公司對於員工電子郵件之監看政策有明確宣

示，或是員工有簽署同意監看之同意書，則難以推論員工對於自身

電子郵件隱私有一合理期待。又若無法有合理期待，則應另視有無

法律明文禁止雇主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從而，判斷的結果為雇

主既已事先宣示公司對於員工電子郵件之監看政策，自難認為勞工

對於其自身電子郵件之隱私有合理之期待。另我國並無法律明文禁

止雇主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且勞工收到公告監看之電子郵件後，

並未表示反對，應認其已默示同意公司提供之電子郵件系統是供業

務用途，且使用公司提供之電子郵件帳號已寓含同意公司監視使用

用途。 
上述的判決要旨亦被其他判決所援用，例如臺北地方法院99年

度勞訴字第227號民事判決（南山公證事件）及其第二審之臺灣高

等法院100年度勞上易字第121號民事判決，甚至亦為釋字第689號

解釋理由書所採。此外，新竹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45號民事判

決（聯發科技事件）雖未援用該判決要旨，但仍以該判決所提出之

「合理期待」觀點作為判斷雇主監看員工電子郵件合法性之基準。

對於此「合理期待」概念之提出，有學說指出應係來自通訊保障及

                                                   
35 徐婉寧，網站留言與隱私權之侵害及個資法之違反，裁判時報，52期，頁

27，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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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法第3條第2項關於通訊之定義36，亦即：「前項所稱之通訊，

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

者為限。」 
然而，對於此概念，雖有持支持之立場者，不過其亦表示法院

的論述有所不足。詳言之，法院除對於企業監看行為的合法性只說

明了監看的目的而未論及企業的合理監看權限外，也未說明監看的

方法須符合比例原則37。此外，也有不少批判。諸如：有認為「合

理期待」概念乃一套套邏輯，因隨著監控科技的進度，豈不造成勞

工對於個人隱私的合理期待日益縮小之結果。再者，何以員工對於

電子郵件內容隱私的期待會受到雇主是否明確宣示監看政策的影

響？如此的處理方式將造成受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範圍完全依雇主

的意思而決定之荒謬結果38。其次，對於判決中所舉出之同樣作為

「合理期待」概念具體化的「員工有簽署同意監看之同意書」，也

有學說提出員工之同意書並非絕對必然有效，雇主是否得到勞工之

同意或許會對於進行利益衡量時雇主正當利益的強弱有所影響，但

應非絕對可使雇主監視行為合法化的關鍵，法院亦得以民法第247
條之1對於定型化契約條款的司法審查基準對於同意書之內容進行

相當性原則之審查39。此外，法院所表示之「我國並無法律明文禁

止雇主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見解也是有所疑義，蓋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刑法、民法及個資法的相關規定在解釋上也可適用於雇主監

看員工電子郵件之情形，而不待明文之禁止40。雖然有民法學者表

                                                   
36 黃程貫，雇主監看員工電子郵件之合法界限──台北地院九十一年度勞訴字第

一三九號民事判決評釋，臺灣勞動法學會學報，6期，頁29-30，2007年6月。 
37 范姜真媺，同註19，頁20-21。 
38 劉定基，同註20，頁59-61。 
39 黃程貫，同註36，頁30-31；徐婉寧，同註25，頁1969-1970。 
40 劉定基，同註20，頁62-63；黃程貫，同註36，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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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目前並無法律明文禁止雇主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但員工的隱私

權仍受侵權行為法之保護，而得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作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的基礎41。 
是以，或許是受到學說見解的影響，前述聯發科技事件第二審

之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204號民事判決雖仍以員工對於其隱

私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是否構成其隱私權侵害的標準，不過也

加以修正。亦即，其表示：「公司查看員工之電子郵件，是否侵害

員工之隱私權，應視其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是否基於企業秩序維持

權及財產設施管理權，及員工能否對其在公司中電子郵件通訊之隱

私有合理期待。若公司對於員工電子郵件之查看政策已有明確宣

示，即難推論員工對於自身電子郵件之隱私有合理期待，除被害人

能證明公司查看其電子郵件非出於維護企業利益之目的，恣意侵害

其人性尊嚴違反比例原則而具有不法性外，尚難概認為侵權行

為。」是以，法院不再只重視「合理期待」，也提出了企業的監看

必須基於企業秩序維持權及財產設施管理權，對於「合理期待」的

具體化也刪除了員工有簽署同意監看之同意書而僅保留公司已明確

宣示相關政策，並以比例原則之違反作為縱使員工有合理期待但仍

構成侵權行為的例外情形。此外，也不再採取「若無法有合理期

待，則應另視有無法律明文禁止雇主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的二階

段判斷模式。雖如此的處理方式更能保障勞工之隱私權42，但是否

妥當仍有待討論。 
監聽錄音 

為了聯務上連絡之方便，公司通常會裝設公務電話提供員工使

用，不過在通話費異常時，得否逕行錄音查明？有學說參考了德國

                                                   
41 王澤鑑，同註4，頁277。 
42 徐婉寧，同註25，頁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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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模式，將之區分為通話內容與通話狀態之監聽，對於內容之

監聽表示在勞工不知情的情況下一律不得竊聽，但若勞工知悉則原

則上得允許之；至於通話狀態原則上可以監督，不過對於私人電

話，則不得監督通話對象，除非得到勞工同意43。 
不過，我國的實務見解並未有如此之區分。詳言之，雖然新北

地方法院98年度重訴字第24號民事判決（中國砂輪事件）中對於監

聽、監視、錄音或錄影表示除非事先告知；或有合理懷疑之理由認

為進行監聽等行為可蒐集與工作相關之證據或犯行，或為工作相關

之目的而實施監聽等，且使用手段方法與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可

未得同意監聽等外，自不得任意以非法之方法侵害員工之隱私權。

而在該事件的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易字第959號判決則

將例外的狀況限縮為除非雇主事先明確宣示告知員工採行監控，或

得員工明示、默示同意者，始得進行監聽、監視、錄音或錄影，不

過在對於事實的涵攝上又強調以竊聽為唯一必要之選項時，始可正

當化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侵害。 
然而，事先告知勞工或得其同意是否為可使雇主監聽完全合法

化的萬靈丹？是否完全忽視對於勞工隱私的保障？當有再行斟酌的

餘地。 
監視錄影 

而專就監視錄影而言，在我國職場中雇主為確保其財物或顧

客、勞工的人身安全普遍裝設監視攝影機，但如此行為是否也可能

侵害勞工之權利？學說也有參照德國之實務學說而認為雇主透過監

視器監視勞工，不僅監督勞工工作，也監視勞工在職場上的所有行

為而對於勞工造成持續性的心理壓力，是以除非監視行為有必須性

                                                   
43 劉士豪，網路資訊社會勞工人格權的保護，政大勞動學報，12期，頁200-

201，2002年7月；寰瀛法律事務所，個資法百問，頁198，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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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符合比例原則等特殊情形，否則應不得允許44。 
從我國實務見解來看，對於雇主為防盜而在辦公室中裝設了數

個監視器，其中有攝影鏡頭裝設在勞工座位之頭頂時是否有侵害勞

工隱私權之問題，士林地方法院94年度勞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台

灣職業高爾夫協會事件）表示雇主裝設監視器之目的乃為防盜，並

非針對該勞工個人，是以不能認定該行為有侵害勞工隱私權之故意

過失，而拒絕了勞工的損害賠償請求。此判斷結果亦被同事件第二

審之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勞上字第88號民事判決所承認。不過，有

學說表示縱使監視器並非針對個人，但仍可能對勞工之言行、人際

互動或社會生活產生寒蟬效應而影響其人格的自由發展，從而雇主

必須考慮是否有裝設監視器之必要性以及有無其他替代方案等45。

是以，也有論者以為雇主應有其他對於勞工隱私權侵害較小之手

段，惟在此案中雇主並未妥善考量而逕行裝設監視器，難謂對於勞

工隱私權之侵害毫無過失，且亦有違對於勞工的保護義務46。 
其次，在案例事實為雇主為確認勞工是否遵守在禁菸區不得吸

菸之規定，而對於擔任倉庫管理工作之勞工於其座位前方裝置監視

器的「佳音事件」中，第一審的臺北地方法院93年度勞訴字第129
號民事判決對於雇主裝設監視器的合法性問題提出了具體的判斷標

準。亦即：「雇主在其有使用權之場所裝設監視錄影機，本為其利

用其有使用權之財產；且雇主為保護其財產，自可採取相當之保護

措施；再員工本負有遵守公司工作規則及於勤務時間對雇主應負專

心業務之義務，不論勞雇間是否另有具體工作規則之制定，雇主為

                                                   
44 劉士豪，同前註，頁199-200；寰瀛法律事務所，同前註，頁199。 
45 劉定基，個人資料的定義、保護原則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的例外──以監視

錄影為例（下），月旦法學教室，119期，頁45、47，2012年9月；徐婉寧，

同註25，頁1968-1969。 
46 姚妤嬙，同註18，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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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其企業秩序，解釋上自有權利對勞工提供勞務之情況加以監督

權限。雇主在其工作場所裝設監視錄影機，雖可能影響員工之個人

隱私權，然此部分牽涉之隱私權，僅限於勞工工作時間內之身體外

觀動作，此部分隱私權尚非屬隱私權最核心部分如肖像、前科、指

紋等，且未牽涉公共利益或善良風俗，應可要求員工忍受。惟雇主

欲貫徹其保護財產及對員工上開要求，因此所為之執行方法必須合

理不得濫用。故雇主在工作場所裝設監視錄影機監督勞工之工作狀

況，必須符合下列原則：目的之必要性──基於合法之業務目

的；方法之妥當性──讓接觸、使用及揭露資訊限制在足以達成

目標之目的範圍內；利益之比較衡量──使用最小之侵害手段達

成業務上目標。」 
是以，法院雖承認勞工有忍受雇主裝設攝影機之義務，不過對

於雇主的權限乃以比例原則的操作作為控制的方法。法院操作此判

斷標準的結果為認為公司係基於合法的業務目的，其行為亦可達成

目標，且公司所欲保護之利益較勞工所受的不利益為大，是以承認

公司裝設監視器的合法性而駁回勞工的損害賠償請求。勞工不服此

判決結果而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訴，惟該院94年度勞上易字第46
號民事判決仍接受此判決要旨與判斷結果。 

不過，也有判決從肖像權侵害的角度來處理此問題。亦即，臺

南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第49號民事判決（奇美電子事件）表示拍

攝地點屬公眾得自由出入之場所而不具隱密性，且勞工在當時並非

為個人私密行為，自無因拍攝行為而揭露使其難堪之私人事務或造

成公眾誤解，致貶損其於社會上之評價。是以，公司攝錄勞工肖像

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隱私權之侵害。 
健康檢查、心理檢測 

為了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之安全及健康，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0條第1項規定雇主僱用勞工時應施以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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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施行一般健康檢查或依其作業類別施行特殊健康檢查，同時同條

第6項也課以勞工有接受檢查之義務。而對於違反此義務之勞工，

同法第46條規定得處以新臺幣3,000元以下之罰鍰。此外，同法第

21條又規定了雇主的健康管理措施，因此雇主可取得勞工之健康檢

查結果且為相關資訊的保管者。雖然在僱用勞工時應施以體格檢

查，不過在我國拒絕體格檢查的情形並不多見，對於健康檢查之施

行有所異議者，多為在職勞工。 
對於健康檢查之進行，除勞動部訂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作

為其規範而對於上述的各檢查規定其項目外，於二○一四年七月修

正時新增第15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

健康指導與評估等勞工醫療資料之保存及管理，應保障勞工隱私

權。」並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修正時則將條次變更為第21條第3
項。然而，究應如何保障勞工隱私權，該規則並未具體規定而有所

疑義47。 
對此，或可參照個資法之規定。蓋雖健康檢查依個資法第6條

之規定乃屬特種個資而有特別保護的必要，不過在符合前述的要件

之下，雇主當可蒐集處理勞工的健康檢查結果。詳言之，在符合同

法第5條的一般原則及第8條的告知義務之前提下，由於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附表八所定的一般體格檢查、健康檢查項目係屬法律所規定

法定健康檢查項目，依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不待

勞工書面同意即得進行；不過法定健康檢查項目以外的健檢資料，

則依第6款的規定必須有勞工的書面同意始得進行。然而，雖然勞

                                                   
47 劉志鵬，論勞工健康檢查──評釋最高行政法院87年判字第2499號判決，載：

台灣勞動學學術研討會2005年會論文集，頁752，2005年6月；蔡奉真、鄭雅

文，職業健康檢查資料的隱私權保護，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4卷3期，頁

224，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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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以拒絕同意，但若雇主對之因而採取某些不利之措施時，並未

有所規範，縱使在實務上，此告知同意的程序常流於形式，受僱者

往往難以拒絕48。 
此外，也有學說指出上述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第1項及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中之規定，僅對於勞工生理健康之檢查，並未對於勞

工的心理檢測有所規範。雖然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規定同

法第5條第2項第1款之限制雇主要求提供的隱私資料包括心理測

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心理資訊，惟此規定僅例式性地規定心理資

訊可能所及之範圍，而有所不足49。 
再者，為保障受僱者之生命、身體、健康，基於勞動契約，雇

主根據誠信原則當負有照顧勞工之義務。我國民法在一九九九年修

正時新增了第483條之1，規定在受僱者有受危害之虞時，僱用人應

採取必要之預防，而將雇主的保護照顧義務明文化。雖因「必要之

預防」的用語過於抽象而對於其具體內容有所疑義，不過我國實務

概認為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或作為其前身之「勞工安全衛生

法」）之僱用人於違反該法而未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或進行安

全衛生管理時即屬違反民法第483條之150。 
雖然雇主負有保護照顧義務，並以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定的健

康檢查義務為其內容之一部，但若無勞工之協力亦無法達成保護勞

工之目的，是以有學說參照日本之實務見解認為勞工負有自己保健

之義務51。然而，若勞工不履行此自己保健義務時，除了有前述的

罰鍰外，在私法上有何效果？參照臺中地方法院91年度勞訴字第1

                                                   
48 蔡奉真、鄭雅文，同前註，頁225。 
49 鄭津津，同註24，頁7。 
50 徐婉寧，僱用人保護照顧義務之具體內容──以勞工安全衛生法的關係之比較

法觀察，萬國法律，184期，頁84，2012年8月。 
51 劉志鵬，同註47，頁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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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民事判決（惠民製藥事件），表示勞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體檢，

固屬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

則」，不過當不致發生難期勞雇關係繼續維持之情形，雖雇主得以

記過、扣薪、警告等方式予以懲戒，但不得逕行終止勞動契約。 

於勞動契約終止後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雇主侵害勞工隱私權的態樣，除了前述在勞動契約締結與履行

過程中的樣態外，在勞動契約終止後也可能發生侵害勞工隱私權之

情事。詳言之，在我國的實務上曾有勞雇雙方雖然已終止勞動契

約，但因不歡而散，雇主遂公開該勞工的個人資料，以所謂的黑名

單方式希望達到該勞工無法再於業界立足的效果。 
例如，在案例事實為雇主在報紙刊載對於勞工在校外任何行為

概不負責、建議其他語文學校保持警覺誤受勞工所騙字樣之廣告，

並附上勞工之姓名國籍、護照號碼及半身照片的「潛能語文補習班

事件」中，臺北地方法院93年度重訴字第897號民事判決表示外籍

人士之護照號碼係個人身分之表徵，屬於極私密之個人資訊，雇主

逕自公開刊登勞工之照片、國籍及護照號碼，自屬侵害其隱私權及

肖像權。第二審之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字第464號民事判決亦表

示：「外籍人士之國籍、護照號碼，為據以辨認其身分之重要資

料，屬於極私密之個人資訊，肖像則為身體外觀之展現方式之一，

均屬於個人重要人格法益，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逕自公開刊登

被上訴人之國籍、護照號碼及照片，自屬侵害被上訴人之隱私及肖

像之法益。」從而，駁回雇主之上訴。 
此外，對於雇主在公司網頁中刊載與勞工的和解契約書，但並

未刪除勞工之姓名、護照號碼及住址的情形，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

訴字第7566號民事判決（唐威廉美語補習班事件）亦認為外籍人士

的護照號碼為隱私權保護的客體，雇主未經勞工同意即擅自公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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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之行為乃構成隱私權的侵害，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並

應於該網頁刊登道歉啟事。而此判決要旨與判斷結果亦為第二審的

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字第557號民事判決所承認，雖雇主不服而

又提起上訴，但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仍駁回

之。 

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除了上述於勞動契約的締結履行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侵害勞工隱

私權的情形外，在集體勞動關係中雇主卻是以可能有侵害勞工隱私

權之虞而拒絕採取進行某些行為，然而如此的主張卻有礙正常集體

勞動關係的形成。是以，此時又應如何平衡勞工的隱私權與勞動基

本權？ 
提供績效考核結果 

在雇主所擁有的勞工資料中，有許多事項為勞工所不欲人所

知，其中尤屬涉及考核成績或工資者。例如在101年度勞裁字第36
號裁決決定（新海瓦斯事件）中，工會對於考核獎勵金欲進行團體

協商而要求雇主提供員工考績名冊，但雇主卻以考績分數為私密權

益為由而拒絕提供，工會對此認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不

當勞動行為。不過，裁決委員會表示員工考績名冊屬員工私密權

益，除個別勞工同意外，雇主不得任意提供與第三人，從而駁回工

會之申請。 
然而，在104年度勞裁字第49號裁決決定（南山人壽事件）

中，裁決委員會的立場有所轉變。對於工會為結清舊制年資之議題

進行團體協商而要求公司提出具舊制年資之工會會員在職與否、與

公司簽訂業務代表合約之時間、六個月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料，

但公司以其受個資法之拘束為由而請工會先取得其會員之書面同意

否則無法提供，工會遂主張公司之要求違反了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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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對此，裁決委員會表示工會會員在職與否無涉個資法，工會也

已獲得會員代表大會授權處理年資議題，自不須重複取得個別會員

之書面同意。縱認上述資料均屬個資法所定之個人資料範圍，但公

司提供給工會顯然未逾其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因工會會員之年

資、薪資為工會執行法定職務之資料，公司既基於管理目的而保有

上述資料，不應排除與工會分享之可能。又，縱認提供資料予工會

不屬公司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但依個資法第20條第1項第7
款，公司於有利於當事人權益情形下可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工會

依法提出團體協約協商有助於促成勞動條件之改善而有利於個資當

事人之權益，從而並無違反個資法之虞。此外，公司若擔心上述會

員資料外洩，亦可依團體協約法第7條要求工會保密，而無須將個

資法無限上綱。 
公告裁決決定書 

在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488號判決（陽信商銀行事件）

中，雇主不服裁決委員會所發出之主文為「將本裁決決定書全文公

告於所屬內部網站公告欄10日以上」的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命令，而

提起行政訴訟。其理由為以個資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立法目的及

內容來看，二者並無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從而作為作出裁決決

定之依據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非屬個資法第20條第1項

第1款之「法律明文規定」，因此主張支持裁決決定之原判決（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982號判決）違背法令而請求廢

棄。 
對於雇主的主張，最高行政法院表示個資法第20條第1項即為

個資法在法律適用上僅屬普通法位階之法律依據，作為裁決主文依

據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2項當屬「法律明文規定」而符合個

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不須再適用個資法第20條第1
項本文。再者，裁決委員會要求雇主以適當方式公開裁決決定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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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未來勞動關係之公平目的，亦該當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
款之「為增進公共利益」。是以，裁決決定主文並未違反個資法之

相關規定。 
不過，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9條表示此處所指之法律明文規定

係指「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無疑地勞資爭議處

理法當屬「法律」，是以根本不須再探究個資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

之關係。 

四、在職場中的隱私權受侵害時之法律效果 

綜觀上述我國的判決，可以發現對於隱私權之侵害，勞工多主

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不過，除此之外，學說有主張亦屬對

於包括勞工人格權保護義務及資料保護義務在內之雇主附隨義務的

違反，雖然由於雇主的保護義務不一定與勞工的勞務給付義務構成

對待給付而不得依民法第264條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但可根據雇主

受領遲延之法理，依民法第487條之規定拒絕勞務之給付，並仍得

請求報酬。此外，亦得依民法第227條加害給付之規定請求債務不

履行的損害賠償52。 
惟，依民法第243條及第235條之規定，勞工必須依債務本旨實

行提出給付，除非雇主有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須雇主之行

為時，勞工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雇主以代提出（亦即，所謂的

言詞提出），否則不生提出之效果，雇主此時並不負受領遲延之責

任而不須給付報酬。 
對於民法第487條的適用，主要是在於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的案例，且對於勞工是否應提出給付，雖然有學說主張在雇主非法

解僱時，當然不會履行勞務給付的協助行為，則只要一過本來所定

                                                   
52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同註18，頁128-130（劉士豪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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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付時期，雇主就當然受領遲延，勞工無庸再為言詞提出53。

惟，實務見解則有所爭議，有判決認為僱用人為終止僱傭契約的意

思表示時即為預示拒絕受領，受僱人並無催告僱用人受領勞務之義

務；不過也有判決表示仍應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僱用人以代提

出，若僱用人未為通知即無法主張民法第487條請求給付報酬54。 
其中與勞工隱私權之保障相關者，例如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

度勞上易字第67號民事判決（流利英語學苑事件）中，法院就案例

事實認為在客觀上勞方曾至雇主處表明願意提供勞務，主觀上亦無

終止勞動契約之意，但因雇主已拒絕受領，故應負受領遲延之責，

勞方雖不須補服勞務但仍得請求報酬。由於此判決的案例事實為勞

工已向雇主言詞提出，從而無法看出法院對於涉及勞工隱私權爭議

之受領遲延的判斷上究係採取何種立場，是以對於此問題的實務傾

向仍有待觀察。 

參、在日本法制中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 

一、隱私權之意義與發展 

相對於我國民法明確地保障隱私權，日本的民法中並未有相同

之規定，不過卻透過實務的發展而使得對於隱私權的保障也受到一

般的承認。詳言之，在著名的「宴のあと（宴之後）事件」55中，

                                                   
53 黃程貫，解僱無效時之雇主受領遲延問題，政大法學評論，49期，頁188-

191，1993年12月；劉士豪，勞動關係中雇主受領勞務遲延之研究，臺北大學

法學論叢，57期，頁143，2005年12月。 
54 關於我國相關實務見解之整理與分析，得參照徐婉寧，僱用人受領遲延時點

之認定──從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上字第一九七九號民事裁定談起，全國律

師，19卷4期，頁8-14，2015年4月。 
55 東京地判昭39.9.28判時385号12頁。關於該事件之中文文獻，得參照徐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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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方法院表示所謂的隱私權係指「私生活不被不合理地公開的

法律保障或權利」，對於隱私權的侵害認為構成日本民法第709條

的侵權行為，而承認得請求禁止該侵害行為或因此所造成的精神上

痛苦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是以，日本在開始討論隱私權時，一般乃

將之消極地理解為「不受干擾的權利」56，而此見解形成在私法上

討論隱私權保護的基礎，即使到了現在對於學說仍有所影響57。 
然而，在現代的資訊化社會中，由於電腦技術的發展，個人的

資訊不知不覺之中被大量的蒐集而流通，甚至可能被竄改，這些資

訊可能決定了個人的社會地位而對於每個人的社會生活造成了極大

的影響58。是以，雖然日本國憲法並未明文保障隱私權，但日本公

法學界有以同法第13條所規定的幸福追求權為根據而認為隱私權亦

受到憲法的保障，且逐漸地承認隱私權也具有「自我資訊控制權」

的積極面向59，而在現在也受到多數學說的支持60。 

                                                                                                                        
同註25，頁1973-1974。 

56 名古道功，同註8，163頁。 
57 河野奈月「労働関係における個人情報の利用と保護──米仏における採用を

巡る情報収集規制を中心に」法学協会雑誌133巻12号16頁（2016年12
月）。 

58 山田省三「雇用関係と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日本労働法学会編『講座21
世紀の労働法第6巻──労働者の人格と平等（第四章）』有斐閣56頁（2000
年10月）。 

59 日本公法學界最早提出此概念者為佐藤幸治教授，詳見佐藤幸治「プライヴ

ァシーの権利（その公法的側面）の憲法論的考察」法学論叢86巻5号1頁
以下（1970年2月）；佐藤幸治「プライバシーと知る権利」法学セミナー

359号18-27頁（1984年11月）。 
60 松井茂記「情報コントロール権としてのプライバシーの権利」法学セミナ

ー404号37-42頁（1988年8月）；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橋和之、高見勝利

『憲法Ⅰ（第五版）』有斐閣275-276頁（2012年3月）；長谷部恭男『憲法

（第六版）』新世社147-149頁（2014年12月）；芦部信喜著，高橋和之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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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是否應承認隱私權在民法上也有如此之積極面向，

則是有所爭議。有持肯定說者認為因在憲法學中的自我資訊控制權

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因而在私人間也應承認有自我資訊控制權61；

相對地，也有考量到個人資訊及其保有者的多樣化以及沒有實體法

上的依據，而認為憲法上與私法上的隱私權應相區別，對於在民法

上是否亦承認自我資訊控制權應採取較謹慎的態度62。 
而在勞動法的學說中，對於勞工隱私權之範圍也曾產生如此之

爭議。詳言之，有學說認為隱私權包括了隱匿私人資訊的權利或

利益、自己決定權以及個人資訊控制權等三個面向63。之所以

強調勞工隱私權範圍包括「個人資訊控制權」之目的乃為確保勞工

對於其個人之人事資訊或成績考核得要求閱覽雇主所持有之人事資

料並要求訂正刪除不當或錯誤的內容64。蓋因基於勞動契約上之誠

信原則而導出雇主負有公正評價的義務作為其附隨義務，為了使雇

主能客觀地進行考核，勢必確保考核的透明性而賦予勞工得要求告

                                                                                                                        
『憲法（第六版）』岩波書店123頁（2015年3月）。 

61 森島昭夫「プライバシーの私法的保護」法学セミナー404号53-54頁（1988年
8月）；潮見佳男『不法行為法Ⅰ（第二版）』信山社200頁以下（2009年9
月）；平野裕之『不法行為法（第三版）』信山社118頁、125頁（2013年7
月）。 

62 竹田稔『プライバシー侵害と民事責任（增補改訂版）』判例時報社164-166
頁（1998年3月）；山本龍彦、阪本昌成、長谷部恭男、大沢秀介、川岸令

和、宍戶常寿「〔座談会〕プライバシー」ジュリスト1412号92-93頁（阪本

昌成發言）（2010年12月）。 
63 山田省三，同註58，57頁。此外，土田道夫『労働契約法（第二版）』有斐

閣129頁（2016年12月）亦表示隱私是由包括自己資訊控制權與私生活的自己

決定權之概念而形成人格上利益的中心。而竹地潔，同註7，111頁則認為隱

私權是由在私領域中的精神安穩、資訊控制權以及私事自己決定權所構成。 
64 山田省三「職場における労働者のプライヴァシー保護」日本労働法学会誌

78号43-47頁（1991年10月）；山田省三，同註58，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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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個人資訊之請求權65。 
相對地，也有學說將勞工的隱私權定義為「對於不欲公開之私

領域不被不當介入的權利」，並表示雖然在憲法學上已將隱私權從

消極地「不受干擾的權利」發展到承認隱私權也具有「自我資訊控

制權」的積極面向，然而難以將憲法上的自我資訊控制權概念援用

到勞動法之中。蓋因勞動關係乃以契約關係為前提，雇主為了適當

地管理勞動力而蒐集、管理相關的資訊，所以勞工對於個人資訊並

不當然享有控制權，反而被課予了真實告知義務。再者，在員工的

資訊之中，包括了懲戒處分或考核結果等公司所保有的資訊以及私

生活等雇主不可探知的資訊。因此，無法將這些性質不同的資訊整

體理解為個人資訊控制權，從而無法直接援用憲法上的自我資訊控

制權到勞動關係之中66。惟，其亦指出在將勞工的資訊告知第三人

或是對於考核資訊的接近利用等特定面向上，自我資訊控制權是可

能且有用的構想67。 
然而，由於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欠缺概括且一般性地規定，

是以在一九九○年代之前的判決就涉及勞工隱私權的紛爭並未從保

護隱私權的觀點進行判斷，而是將之作為思想信仰的差別待遇、人

權侵害或甚至是團結權侵害的問題，抑或是作為雇主的解僱或懲戒

處分之要件或相當性的問題來處理68。不過，如此的傾向，在著名

                                                   
65 山田省三，同前註，46頁；名古道功，同註8，169-170頁；砂押以久子「職場

における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をめぐる法律問題」日本労働研究雑誌543号
10頁（2005年10月）。 

66 道幸哲也『自立とプライヴァシー』日本評論社29頁（1995年10月）。 
67 道幸哲也「職場における人権保障法理の新たな展開」日本労働研究雑誌441

号4頁（1997年1月）。 
68 盛誠吾，同註8，239-240頁；竹地潔，同註7，111頁。對於1990年代之前判決

的整理，得參照道幸哲也「職場におけるプライヴァシー権」西村健一郎、

小嶌典明、加藤智章、柳屋孝安編『新時代の労働契約法理論（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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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関西電力事件」後開始出現了變化。 
對於雇主以勞工為特定政黨的黨員或其支持者為由，透過管理

幹部在職場內外加以監視、跟蹤，並擅自開啟該勞工的置物櫃而拍

攝個人物品之情形，第一審的神戶地方法院69表示雇主的行為侵害

了勞工的思想信仰自由，且阻礙了在職場中形成自由的人際關係，

同時也毀損了勞工的名譽而降低其人格上的評價。第二審的大阪高

等法院70則表示：「因受僱者對於雇主不負有奉獻其全人格的義

務，雇主對於受僱者必須尊重其個人生活及隱私，且不得侵害其思

想信仰自由，就雇主對於受僱者的觀察或資訊蒐集，其程度、方法

自有其界限。」日本最高法院71則認為這些行為除了不當地侵害在

職場中形成自由人際關係的自由外，也毀損其名譽，並特別對於開

啟置物櫃的行為表示乃侵害隱私而有損勞工的人格利益，而在結論

上支持第二審的判斷。 
是以，本事件的第二審及第三審判決乃使勞工隱私保護的法理

受到矚目的契機，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護可以說是意義深遠的劃時

代重要判決72。亦即，第二審判決雖認為雇主的行為侵害勞工的思

想信仰自由及隱私而構成侵權行為，相對地第三審判決則未觸及對

於思想信仰的侵害，只認定雇主的行為侵害了在職場中形成自由人

際關係的自由與名譽、隱私等人格利益，乃從保護勞工人格利益的

觀點進行判斷而有其特色73。 

                                                                                                                        
信山社268-269頁（2003年4月）。 

69 神戶地判昭59.5.18労判433号43頁。 
70 大阪高判平3.9.24労判603号45頁。 
71 最三小判平7.9.5労判680号28頁。 
72 道幸哲也，同註68，269頁；竹地潔，同註7，111頁。 
73 島田陽一「人格権（人格的利益）の尊重──関西電力事件」村中孝史、荒木

尚志編『労働判例百選（第九版）（第十二篇）』有斐閣27頁（2016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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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日本法制中保障勞工隱私權之相關規範 

在日本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保障，並未有概括性及一般性的立

法，而是見諸於個別的立法之中。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後

所制定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3項禁止雇主在離職證明書中記載勞

工未請求之事項以避免形成所謂的黑名單、同法第94條規定雇主不

得侵害寄宿於事業所附設宿舍之勞工的私生活自由，勞動安全衛生

法第104條則對於實施健康檢查的醫生規定了保密義務。不過，這

些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導正立法當時封建式的僱用習慣，並非基於確

保勞工人格權或隱私權之目的74。由於這些規定並未充分地意識到

隱私權的觀點，而不得不說有所不足，因此乃透過判例法理反映隱

私權的宗旨而解釋既存的法制度，並展開對於隱私權的保障75。 
近年來，隨著勞動關係的發展、勞工權利意識的覺醒與科技的

進步，在立法上也有更為重視保障勞工隱私權的傾向。例如，在一

九九九年十二月施行的職業安定法修正中新增了第5條之4對於求職

者或應徵者在募集錄用時的個人資訊處理進行一般的規制。亦即，

規定了：「公共職業安定所等在涉及其業務而蒐集、保管或使用求

職者或回應招募而欲成為勞工者的個人資訊時，必須在為達成其業

務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並在該蒐集的目的範圍內保管及使用

之。」其中，所謂的「公共職業安定所等」依同法第5條之3，係指

公共職業安定所及職業介紹事業、募集勞工者及受託募集者與勞工

供給事業，而所謂的「募集勞工者」也包含了直接募集勞工的企

                                                                                                                        
月）。 

74 山田省三，同註58，57頁。 
75 長谷川聡「プライバシーと個人情報の保護」日本労働法学会編『講座労働

法の再生第4巻──人格・平等・家族責任（第一章）』日本評論社36頁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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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76。再者，在同時所施行的勞工派遣法修正中，也有與職業安定

法修正條文第5條之4類似的規定。 
此外，在網路的普及與通信技術日新月異的今日，個人資訊極

易被洩漏或濫用，個人資訊的保護成為重大的社會議題。因此，為

了保護在公部門與民間部門的個人資訊，在二○○三年制定了個人

資訊保護法。而涉及僱用管理的個人資訊屬於同法第2條第1項所稱

的「個人資訊」，企業則該當於同法第1條或同法第2條第3項所謂

的「管理個人資訊之事業單位」，是以個人資訊保護法對於勞動關

係當有所適用77。具體以言之，在雇主管理個人資訊時，應盡可能

地特定利用目的（第15條），且必須通知本人或公告（第18條）。

未得本人事前同意，原則上不得超出達成利用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處

理個人資訊（第16條）。此外，不得以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個人資訊

（第17條）、不得未經勞工同意而將所蒐集到的個人資訊提供給第

三人（第23條），以及必須回應本人的公開（第25條）、訂正、追

加、刪去（第26條）及停止利用、刪除（第27條）之要求78。 
不過，由於個人資訊保護法具有適用於所有領域的一般法性質

而為抽象及最小必要程度的規範，因此對於該法之適用，必須依適

用對象之特徵進行解釋。從而，厚生勞動省在二○○四年七月制定

了「僱用管理分野個人資訊指針」，且於同年十月與經濟產業省一

起公告了「經濟產業分野指導方針」，而對於解決在勞動關係中的

                                                   
76 島田陽一「募集・採用における労働者の個人情報保護」労働法律旬報1497

号4頁（2001年2月）；河野奈月，同註57，32頁。 
77 土田道夫，同註63，136頁；河野奈月，同註57，22頁；徐婉寧，同註25，頁

1980。 
78 關於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中對於包括私部門雇主在內之民間業者的規範，得

參照范姜真媺，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對民間業者處理個人資料之規範，科技

法律透析，23卷1期，頁27-49，2011年1月；徐婉寧，同註25，頁1976-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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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有參考之價值79。 

三、在職場中的隱私權侵害態樣及其限制 

對於在日本所發生的勞工隱私權侵害態樣，基本上亦可依前述

的勞動契約的締結履行過程加以檢視，雖然相對於我國，在日本對

於勞動契約終止後的勞工隱私權侵害爭議較為少見。再者，與我國

不同的是，日本的勞工派遣法中有保障派遣勞工隱私權之規範。此

外，也有部分學說主張勞工對於髮型、蓄鬍等私人事務的自己決定

也屬隱私權的保障範圍80。 

於勞動契約締結時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在勞動契約締結階段較常發生的勞工隱私權侵害態樣，主要為

涉及雇主在選考錄用時之詢問、調查權限與其內容，以及未經應徵

者的許可而擅自取得其健康資訊。 
選考錄用時之詢問、調查 

調查與僱用之自由 
對於在選考錄用時的詢問、調查，日本最高法院曾在著名的

「三菱樹脂事件」81中表示：「對於所僱用的勞工是否為有採取妨

害該企業順利運作之行動或態度之虞者，企業有莫大的關心。因

                                                   
79 砂押以久子「個人情報保護法の労働関係への影響」労働法律旬報1606号4頁

（2005年8月）。 
80 渡寛基「企業における労働者の人格権侵害の法的救済──侵害の類型化を手

がかりに」日本労働法学会誌78号82頁（1991年10月）；山田省三，同註

58，58-59頁；竹地潔，同註7，112頁；土田道夫，同註63，129頁；長谷川

聡，同註75，44-46頁。 
81 最大判昭48.12.12民集27巻11号1536頁。該事件的案例事實為在選考錄用之

際，求職者對於雇主為了調查其過去參與社團或學生運動的經驗所要求之記

入履歷表或在面試時的詢問加以隱匿，而雇主乃以此為由拒絕正式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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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考量到在企業中的僱用關係超越了單純的提供物理上勞動力的

關係，在決定錄用之前，調查該勞工之性向、思想，作為一種繼續

性的人際關係而要求相互信賴的情形也所在多有。在如我國般採取

所謂終身僱用制的社會中更是如此，不能說欠缺作為企業活動的合

理性。」從而，雇主在決定是否錄用勞工之際，調查勞工的思想信

仰或要求申報相關的事項均非違法。 
不過，如此的判斷結果在今日受到學說普遍地嚴厲批判。從保

障勞工隱私權的角度來看，容許在錄用階段毫無限制的調查自由，

除了不符合職業安定法修正條文第5條之4外，即使維持僱用仍然是

勞動關係中的重要價值，但並非唯一絕對的價值，在其他諸如禁止

差別待遇、對於隱私權的保護、在職業生活中人格的發展等應被尊

重的新價值抬頭的今日，對於此判決的見解當有再進行檢討的空

間82。 
敏感資訊的禁止詢問原則 
日本最高法院在「三菱樹脂事件」中所提出之極度重視雇主調

查與僱用自由的判例法理雖然時至今日仍未被變更，不過對於如此

不合時宜的見解，實際上近來因相關法制的規範而受到了限制。 
詳言之，為了使募集勞工者等能妥當地因應前述職業安定法第

5條之4對於求職者個人資訊管理等相關規範，同法第48條乃授權厚

生勞動大臣制定「指針」83。該指針的第4點規定了除非有特別的

職業上必要性或其他為達成業務目的所必要不可或缺而應表明蒐集

之目的且自本人蒐集外，也規定募集勞工者所不得蒐集的「敏感資

訊」（sensitive data），包括：人種、民族、社會身分、門第、

                                                   
82 山田省三，同註58，61頁；荒木尚志『労働法（第三版）』有斐閣327頁

（2016年11月）；長谷川聡，同註75，42-43頁。 
83 平11.11.7労告1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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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貫、出生地或其他可能成為社會性差別待遇原因之事項；思想

與信仰；加入工會的情形等在內的勞工個人資訊。 
此外，在個人資訊保護法二○一五年修正中，也新增了第2條

第3項規定「需要特殊考量的個人資訊」的概念。亦即，本人的人

種、信仰、社會身分、病歷、犯罪前科、犯罪被害事實，或其他對

於本人有生不當的差別待遇、偏見或其他不利益而必須特別考量其

處理且以政令所定的記載等所包含的個人資訊。 
真實告知義務與說謊權 
由於雇主原則上有僱用的自由，而在決定是否錄用某勞工之

際，勢必欲對其相關的資訊有一定的瞭解。是以，在決定是否錄用

之際，若雇主的調查合法時，基於日本勞動契約法第3條第4項之誠

信原則規定，應徵者負有協助調查義務84。 
對此，東京高等法院及日本最高法院在「炭研精工事件」中也

表示雇主在錄用的階段對於涉及勞動力評價的事項、應徵者對於該

企業或職場的適應性、貢獻意欲、企業信用的維護等涉及企業秩序

維持的事項，在必要且合理的範圍內要求申報的情形，應徵者負真

實告知義務。在違反此義務時，因為破壞了勞資間的信賴關係且違

反企業秩序，而可對之進行懲戒解僱85。是以，真實告知義務僅在

「必要且合理的範圍內」始生之。 
然而，由於在募集時的面試等情形中，即使出現了與勞動關係

毫無關聯的問題，實際上應徵者也難以拒答。是以，在日本學說中

有主張縱使對於如此問題為不正確之回答，也不應對其追究謊報經

                                                   
84 土田道夫，同註63，38頁；西谷敏『労働法（第二版）』日本評論社139-140

頁（2016年10月）。 
85 東京高判平3.2.20労判592号77頁；最一小判平3.9.19労判615号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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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責任86。換言之，此時應徵者有「說謊權」，而不允許以此為

由的處分或解僱87。蓋因勞工之所以會如此不正確地回答乃起因於

雇主的不當詢問，是以此不正確或不完整回答的風險，當由雇主

承擔88。 
未經許可而取得應徵者之健康資訊 

由於勞動關係具有繼續性，雇主當期待勞工得以長久為其效

力，而亦對於其健康狀態有所關心。雖然依勞動衛生規則第43條之

規定，事業單位在僱用勞工之際應對其進行健康檢查。不過，對於

某些在社會上有所偏見的疾病，雇主應不得擅自進行檢查，例如日

本勞動省曾發出「職場愛滋病問題指導方針89」要求雇主在進行選

考錄用時不得進行HIV檢查。 
再者，雖然是地方公務員的案例，對於被任用為警視廳警官者

以未經其同意所實施的愛滋病檢查結果為由而使其辭職的情形，東

京地方法院在「東京都（警察学 ・校 警察病院HIV検查）事件」90

中認為違反本人意思取得感染HIV資訊原則上是侵害個人隱私權的

違法行為，從其目的或必要性之觀點，對於在錄用之際的HIV抗體

檢查，限於被認為有客觀上合理的必要性且本人承諾接受檢查始應

作為正當行為而阻卻違法性。 
此外，對於在錄用前實施B型肝炎病毒檢查，東京地方法院也

                                                   
86 竹地潔「ネットワーク時代における労働者の個人情報保護」季刊労働法187

号34-35頁（1998年12月）；山田省三，同註58，62頁。 
87 名古道功，同註8，172頁；砂押以久子「労働契約締結履行過程における労

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法律時報78巻4号63頁（2006年4月）；西谷敏，

同註84，140頁。 
88 竹地潔，同註86，35頁。 
89 平7.2.20基発75号、職発97号。 
90 東京地判平15.5.28労判852号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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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金融公庫事件」91中表示因感染B型肝炎為不欲被他人任意

知悉的資訊，未經本人同意不應取得該資訊的權利應為隱私權的保

護範圍。至於勞動安全衛生法及勞動安全衛生規則所要求的「僱用

時」健康檢查義務乃為了雇主於僱用勞工之際的適當配置及到職後

的健康管理，並非課以在「錄用選考時」進行健康檢查之義務，亦

非為了決定錄用勞工與否，故不得以履行此義務為由而於錄用時進

行健康檢查。 

 於勞動契約履行過程中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對於隨身攜帶物品的檢查 
為了進行人事勞務的管理、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管理及財產的保

全，雇主有監視、調查勞工執行業務狀況之必要。然而，即使在職

場之中，勞工也有其私領域，而可能因為監視、調查的方法或手段

以其隱私或人格權受到侵害92。 
向來有所問題的是雇主為了防止勞工不當地取得顧客所給付的

費用等而欲檢查勞工隨身物品時，得否因勞工拒絕檢查而將之加以

懲戒解僱？對此，日本最高法院在「西日本鉄道事件」93中考量到

檢查隨身物品可能有侵害人權之虞，而以：有必須檢查的合理理

由、檢查方法與程度的妥當性、制度化而統一地實施以及在

工作規則中等有明確地根據作為判斷合法性的要件。其後的判決多

據此基準處理紛爭，判斷的結果多為雇主的懲戒處分或懲戒解僱無

效94。 

                                                   
91 東京地判平15.6.20労判854号5頁。 
92 道幸哲也，同註66，69頁；竹地潔，同註86，35頁。 
93 最二小判昭43.8.2判時528号82頁。 
94 例如芸陽バス事件・広島地判昭47.4.18判時674号104頁；サンデン交通事件

・山口地下関支判昭54.10.8労判330号99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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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對於懲戒處分的效力有所爭議外，近年來也有請求

損害賠償的案例出現。而法院對於此種案例類型也依循上述的判斷

標準處理，認為雇主將勞工作為竊盜犯而檢查隨身物品的行為乃侵

害了其名譽、信用、自由、隱私，構成侵權行為而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95。 
竊聽或擅自錄音 

除了對於隨身攜帶物品的檢查外，在日本實務上的傳統侵害勞

工隱私類型尚有竊聽或擅自錄音之情形。例如雇主為了蒐集工會活

動的資訊而在員工休息室中裝置竊聽器的「岡山電気軌道事件」96

中，法院認為因勞工也會在休息室中進行私人的對話，因此監聽行

為是侵害勞工隱私權的違法行為，而承認勞工之慰撫金請求。 
然而，對於執行職務本身的監視，是否也可能構成對於受監視

勞工之隱私權的侵害？例如在長達四個月的期間中未經允許而對於

高中教師的所有授課內容錄音的「目黒高校事件」97中，法院表示

學校的行為縱以有效的支援或協助為前提而作為確認上課內容的方

法來說，也難以說是適當的手段。再者，在為了對駕訓班教練進行

教育訓練而在練習車中裝設錄音機的「広沢自動車学校事件」98

中，法院重視因監視所造成的心理壓力而認為未經勞工「自由同

意」的錄音構成對於人格權的侵害，若欲實施錄音，必須事先進行

說明並透過充分的協議以取得勞工的理解。從而，即使觀察、監視

的對象是執行職務本身，也必須綜合考量其具體的目的、態樣或程

度、是否有達成該目的之侵害較小的其他方法、於實施之時是否有

                                                   
95 例如日立物流事件・浦和地判平3.11.22労判624号78頁。 
96 岡山地判平3.12.17労判606号50頁。 
97 東京地判昭47.3.31労民集23巻2号155頁。 
98 徳島地判昭61.11.17労判488号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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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說明與協議等進行判斷。 
不過，對於此種案例，有學說認為必須要著眼於因不適當手段

而對勞工所生的心理上壓迫，是以應被評價此時所侵害的並非勞工

之隱私權而是人格權99。 
監視錄影 

對於在職場中的監視錄影合法性問題，相對於其他勞工隱私權

議題，在實務判決或學說見解均著墨的較為不多。例如在「東起業

事件」100中，法院以在該職場中有提升安全的設置必要性、在職

場中的攝影機是俯瞰該職場之整體、設置的場所具有合理性以及雇

主耗費鉅資只為觀察該勞工之行動並不實際等為由，而認為並未侵

害勞工隱私權。 
至於學說則有表示即使是公開設置的監視器也不應監視廁所、

更衣室、休息室等職場中的私領域，縱使是在進行勞務的現場，使

用針孔攝影機也與前述的擅自錄音一樣，都該當侵害隱私權之行

為。不過，在有使用的必要之具體且合理的理由時，則不在此限。

此外，即使是以公開設置的監視器監視進行勞務的現場，也不應毫

無間斷地監視勞工的言行，因將造成勞工不絕的精神壓力與屈辱

感101。 
監看電子郵件 

對於企業來說，在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中，基於企業資訊安全的

觀點來監視勞工的電子郵件乃有其必要，但是否因此即可毫無任何

限制地進行監視？此時是否有侵害勞工隱私之虞？對於此問題，日

                                                   
99 道幸哲也，同註66，70頁；竹地潔，同註7，112頁；砂押以久子「情報化社

会における労働者の個人情報とプライバシー」日本労働法学会誌105号64頁
（2005年5月）。 

100 東京地裁平24.5.31労判1056号19頁。 
101 竹地潔，同註34，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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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法院判決曾作出具有代表性的判斷，學說也有所闡述。 
以私人目的使用企業電子信箱是否違反職務專念義務？ 
日本的國家公務員法第101條第1項及地方公務員法第35條對於

公務員要求「其所有勤務時間及職務上之注意力必須用於完成其職

責之用，而僅從事政府有行為責任的職務」，是以規定了所謂的

「職務專念義務」。而日本最高法院在「電電公社目黒電報電話局

事件」102中也承認一般勞工在工作時間中負有「應將職務上所有

的注意力用於完成職務之用而僅從事職務的義務」。 
不過，在其後的「大成観光事件」103中，承審法官之一的伊

藤正己法官提出了補充意見。其認為職務專念義務也是勞工基於勞

動契約必須誠實地履行其職務的義務，但進行與此義務不生任何扞

格而得以兩全之未具體妨害雇主業務的行動，未必有違職務專念義

務。如此的見解，也受到學說的普遍支持104。 
至於勞工私人使用企業電子信箱的行為是否違反了職務專念義

務？考量到現代社會的現狀，除了特殊的職場外，勞工在進行職務

的間隙經常可能以私人的目的使用電腦，在占勞工一日生活大半的

職場中完全地禁止乃不切實際。從而，不應忽視如此的現狀僅基於

概括、抽象的職務專念義務概念進行判斷，而應參酌前述伊藤正己

法官所提出的見解105。從而一般來說，雇主對於在工作時間中的

私人使用企業電子信箱或網路，在勞工沒有影響業務之虞的合理範

                                                   
102 最三小判昭52.12.13民集31巻7号974頁。 
103 最三小判昭57.4.13民集36巻4号659頁。 
104 西谷敏，同註84，185頁；土田道夫，同註63，53頁；荒木尚志，同註82，

659頁；菅野和夫『労働法（第十一版補正版）』弘文堂924頁（2017年 2
月）。 

105 砂押以久子「従業員の電子メール私的利用をめぐる法的問題」労働判例827
号36頁（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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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也允許以企業電子信箱收發私人信件並未違反職務專念義

務106。 
對於雇主監視電子信箱之合法性的判斷 
在承認勞工可於合理的範圍內以私人目的使用企業電子信箱

後，必須要判斷的是雇主得否以及應如何監視勞工使用企業電子信

箱之情形？對此，日本之學說及實務認為應區分為雇主是否在網路

利用規則等之中載明而加以檢視。 
在雇主事前明定有監視、調查使用電子信箱的權限時，有學說

認為此時由於勞工對於隱私的保護沒有期待，從而即得監視、調

查107；相對地，也有認為即使公司有監視權限而使勞工的隱私受

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也不應完全地排除對於勞工隱私的考量。亦

即，縱使從安全的觀點肯認有監視的必要，但雇主在監視的過程

中，必須將對於勞工隱私的侵害限於最小限度，且限於對於業務上

有重大障礙而必須採取緊急應對的情形108。 
至於若雇主沒有事先明定而勞工對於隱私的保護有高度的期待

與必要性時，特別是在承認個人得管理密碼或伺服器上之個人領域

的情形109，又應如何判斷雇主的監視調查行為是否侵害了勞工的

                                                   
106 砂押以久子，同註99，65頁；西谷敏，同註84，186頁。 
107 竹地潔「電子メールのモニタリングと嫌がらせメール──職場のコンピュー

タ・ネットワーク化に伴う労働法上の諸問題」日本労働法学会誌90号56頁
（1997年10月）；原昌登「プライバシー保護──E-mail閱覧訴訟」村中孝

史、荒木尚志編『労働判例百選（第八版）（第二十九篇）』有斐閣61頁
（2009年10月）；菅野和夫，同註104，654頁。不過，竹地潔，同註34，87
頁則修正見解表示縱使已對勞工事先告知，但仍不得基於不當的目的進行監

視。 
108 砂押以久子，同註105，38頁；砂押以久子，同註99，67頁。 
109 荒木尚志「電子メールの私的利用と監視・調査──F社Z事業部（電子メー

ル）事件」崛部政男、長谷部恭男編『メディア判例百選（第一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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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 
在「F社Z事業部事件」110中，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了抽象的一

般判斷標準。亦即，「綜合考量監視的目的、手段及其態樣並比較

衡量對於被監視之一方所生的不利益，在超出社會通念上相當範圍

進行監視之情形，乃為隱私權的侵害。」此外，並依照此基準而舉

出了構成侵害隱私權的情形，亦即：在職務上沒有監視員工電子

信箱之私人利用責任權限者所為的監視、縱使有此權限但完全沒

有職務上之合理性或必要性而是基於個人好奇心、對於公司內的

管理階層或其他第三人隱瞞監視之事實而基於個人恣意的手段方法

等所為的監視作為。對於此判決基準的提出，學說多認為可以靈活

地處理監視電子信箱問題，並得導出妥當的判斷結果111。 
不過，在「日経クイック（quick）事件」112中，對於雇主未

經勞工許可所擅自進行的郵件調查，東京地方法院認為乃公司對於

所擁有及管理的伺服器中資料的調查，與保管私人物品的置物櫃有

所不同，伺服器保存了與業務相關聯的資訊，再者本件並非事前的

持續性調查而是事後調查，從而公司的調查行為並非違法。不過，

學說對於此判斷結果多認為過於強調調查的必要性，而應該同時也

                                                                                                                        
篇）』有斐閣235頁（2005年12月）。 

110 東京地判平13.12.3労判826号76頁。 
111 砂押以久子，同註105，31頁；竹地潔「社內ネットワークにおける電子メー

ルの私用とプライバシー──F社Z事業部事件」ジュリスト1246号207頁
（2003年6月）；原昌登，同註107，61頁。 

112 東京地判平14.2.26労判825号50頁。必須說明的是日本一般對於判決事件名稱

的表示方式多為被告之名稱，有時也會在事件中顯示出該事件的重要爭點。

因此，諸如本事件名稱中的片假名（クイック）乃為英文的「quick」之日

譯，為使不諳日文之讀者也能瞭解事件名稱或公司的營業內容，以下行文遂

亦將假名以英文標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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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量勞工對於隱私保護的期待113。 
此外，由於調查網際網路的私人使用狀況亦屬取得個人資訊，

從而也應受到前述個人資訊保護法的一般規制114。亦即，雇主依

同法第15條必須在網路的利用規則中特定因調查所取得資訊的利用

目的（例如為了防止洩漏營業秘密或防止濫用企業電子信箱），且

依第18條第1項必須公告或通知本人。是以，在使用電子郵件通訊

日常化且對於隱私保護的關心高漲的今日，也加強了對於電子郵件

的監視、調查事先明定規則的必要性115。 
健康檢查 

雇主為了確保有穩定的勞動力與適當地進行配置，同時又因勞

動安全衛生法的要求或為了履行勞動契約法第5條所規定的安全配

慮義務，勢必相當在意勞工的身心健康狀態，而有要求勞工告知健

康狀態或命令其接受健康檢查之必要。不過，由於健康狀態是極為

敏感的個人資訊，從保護勞工隱私權的角度來看，雇主的權限理當

受到限制。然而，在二者之間應如何取得平衡亦為勞動法上的重要

課題116。 
雇主命令勞工接受健康檢查之根據 
法定健康檢查 
日本勞動安全衛生法第66條第1項要求事業單位必須根據厚生

勞動省令之規定由醫師對勞工進行健康檢查，且同條第5項也規定

勞工有接受雇主所實施之健康檢查的義務。但若勞工拒絕檢查，所

                                                   
113 砂押以久子，同註105，34頁；荒木尚志，同註109，235頁；原昌登，同註

107，61頁。 
114 菅野和夫，同註104，654頁。 
115 荒木尚志，同註109，235頁。 
116 關於日本學說實務對於勞工健康檢查相關問題的爭議與討論，中文文獻另得

參照劉志鵬，同註47，頁754-769；徐婉寧，同註25，頁198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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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法律效果為何？ 
在公立中學教師對於定期健康檢查中的胸部X光項目以有暴露

於放射線的危險為由而拒絕接受檢查，校長因而對其減薪的「愛知

県教委（減給処分）事件」117中，日本最高法院認為教職員基於勞

動安全衛生法第66條第5項及結核預防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負有接

受健康檢查及X光檢查的義務，並表示學校保健法及結核預防法所

規定之對於有無結核病的檢查除了保護教職員個人之外，係從防止

結核病對於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及保護在學校中之團體的觀點所實

施。是以，在本件無法看出上訴人在當時有不適合進行X光檢查的

身體健康狀態，而承認校長減薪命令的適法性。 
然而，學說則從重視勞工隱私保障或勞工醫療資訊的管理等角

度來看，認為勞動安全衛生法的規定有大幅修正的空間118。亦

即，基於尊重勞工隱私之觀點，即使是法定健康檢查，原則上仍以

勞工之具體、個別地合意為必要119。此外，應限制雇主對於違反

接受健康檢查義務之勞工所施加的懲戒處分等不利益，縱使是為了

保護同事、顧客或第三人之生命、身體，因其職種而該勞工不得拒

絕健康檢查，但對於拒絕檢查的勞工仍不得直接加以懲戒120，只

不過因該勞工沒有進行此職務的資格，而應可將之調職到沒有相關

問題的職種或進行普通解僱121。 
非法定健康檢查 
除了上述的法定健康檢查之外，雇主得否要求勞工進行勞動安

                                                   
117 最一小判平13.4.26労判804号15頁。 
118 渡辺賢「産業医の活動とプライバシー」日本労働法学会誌86号133頁（1995

年10月）；竹地潔，同註34，90頁；名古道功，同註8，176頁。 
119 渡辺賢，同前註，134頁；砂押以久子，同註99，59頁。 
120 山田省三，同註64，52頁；名古道功，同註8，176頁。 
121 渡辺賢，同註118，134-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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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法所規定項目以外的健康檢查？ 
在案例事實為罹患頸肩腕症候群的勞工拒絕雇主的綜合精密檢

查要求而受到警告處分的「電電公社帯広局事件」122中，日本最高

法院透過對於工作規則等之解釋，而認為該勞工在勞動契約上不只

有致力於回復健康的義務，對於回復健康也有遵照從事健康管理者

指示之義務，是以接受綜合精密檢查只要在內容、方法上有合理性

或相當性，即為勞動契約上之義務。 
然而，對於此判決以工作規則中的概括規定即承認勞工有受檢

義務的立場，學說則多所批判。因為工作規則是由雇主單方作成，

縱使其內容中有涉及健康檢查的相關條款，但作為取得勞工極為敏

感之個人資訊的要件仍有所不足，而必須有勞工的個別同意123，

且對於判斷勞動關係之中的同意，應依具體的情況審慎地判斷是否

為基於真正自由的意思所為124。 
再者，雖然此判決以有無勞工之同意與其內容、方法的合理性

或必要性之架構判斷是否構成隱私權的侵害概屬妥當，但考量到接

受檢查通常會伴隨對於身體的侵入而知悉個人的隱私，是以必須具

體化。亦即，A.抽象的合意並不足夠而必須每次都要有個別同意，

不過在有特別情事時，始得不須個別的同意；B.必須充分說明檢查

的必要性；C.檢查的方法乃為達成目的而對於勞工的負擔為最小必

要的限度內；D.保障選擇醫師的自由125。 
此外，對於非屬法定健康檢查項目的心理健康檢查命令，有學

說認為乃以業務上必要性或對於隱私權的考量作為要件，若不具備

                                                   
122 最一小判昭61.3.13労判470号6頁。 
123 渡辺賢，同註118，134頁；竹地潔，同註34，91頁。 
124 砂押以久子，同註99，59頁。 
125 名古道功，同註8，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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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件則得否定其合理性，依情形可能構成日本勞動契約法第3條

第5項所規定的權利濫用而無效126。 
雇主命令勞工接受健康檢查之正當性 
因賦予勞工受檢義務乃為一種對其身體的侵犯，而有侵害勞工

自己決定權的可能性，從而為了肯定勞工有接受檢查之義務，只有

一般地、抽象地合理性或必要性尚有所不足，而應解為雇主依工作

規則之規定而命令勞工接受檢查時，尚有必須充分地尊重勞工隱私

權之義務127。詳言之，除了檢查的內容、方法合理之外，必須事

先向勞工具體地明示包含侵犯身體的程度及受拘束的時間等具體

的方法、實施檢查的醫院以及對於檢查結果確保隱私權的方法

等128。 
此外，必須是職務上所不可或缺或是對於其他勞工、第三人等

有傳染的危險性等情形，勞工始有接受檢查之義務129。 
雇主的安全配慮義務與勞工隱私權保障之均衡 
日本的判例於一九七○年後中期後逐漸發展出雇主的安全配慮

義務，並在二○○七年所制定的勞動契約法第5條也對此有所規定

而使得此判例法理立法化。亦即，在根據某種法律關係而有特別社

會接觸關係的當事人間，作為該法律關係的附隨義務而負有誠信原

則上的義務。具體來說，勞工在使用為了提供勞務所設置的場所、

設備、器具或在雇主的指示下提供勞務的過程中，雇主應有保護勞

工的生命及身體等免於危險之義務130。因此，雇主為了確實地履

                                                   
126 大內伸哉『労働法実務講義（第三版）』日本法令366頁（2015年4月）。 
127 島田陽一「労働者の私的領域確保の法理」法律時報66巻9号52頁（1994年8

月）。 
128 同前註，52頁；山田省三，同註58，67頁。 
129 山田省三，同註58，68頁。 
130 陸上自衛隊八戶車両整備工場事件・最三小判昭50.2.25民集29巻2号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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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配慮義務以免除其勞動契約上的責任，當欲廣泛地掌握勞工

的健康狀況。 
然而，考量到對於勞工隱私的尊重，當對於雇主安全配慮義務

的履行限縮其責任。在上述的「電電公社帯広局事件」之第二審的

判決131中，法院認為勞工若拒絕雇主為了履行此義務所採取的措

施，則應解為在因該勞工之拒絕導致雇主未能履行上述義務之範圍

內，雇主得免除全部或一部相對應之責任。 
對此，學說也多採取相同的立場。亦即，對於拒絕健檢的勞

工，雖為了促使其接受健檢而進行勸說，但即使如此勞工仍不接受

診斷，則應以向勞工說明接受診斷的必要性且進行充分的勸說而視

為已對該勞工履行了安全配慮義務，據此而不課予雇主過重的負

擔，勞工也可以拒絕不欲之健檢項目，而不致侵害其隱私132。亦

即，將此風險由勞工承受作為條件而承認其有拒絕的自由，以尋求

雇主履行安全配慮義務與勞工隱私權保障之間的均衡133。 
公開其他勞工之工資或績效考核資訊？ 

在勞工主張雇主有工資差別待遇的事件中，如何證明有差別待

遇的存在對於勞工來說是重要的課題，通常採取的方式是要求雇主

公開或提出相關的資料而與其他勞工進行比較。雖然日本民事訴訟

法第220條規定了文書持有者在若干之情形有文書提出義務，但是

否尚須考慮到其他勞工的隱私權保障問題？ 
對此，京都地方法院在「京ガス（gas）事件」裁定134中表

                                                                                                                        
川義事件・最三小判昭59.4.10民集38巻6号557頁。 

131 札幌高判昭58.8.25判時1097号119頁。 
132 砂押以久子，同註99，60-61頁；長谷川聡，同註75，33頁。 
133 渡辺賢，同註118，134頁；山田省三，同註58，69頁；竹地潔，同註34，92

頁。 
134 京都地決平11.3.1労判760号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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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雖然不欲公開自己工資之勞工的隱私並非不值得保護，但因

公開所生的不利益並未超過使雇主提出工資帳冊以進行適當地事實

認定所得的利益，故不能以員工的隱私為根據而否定文書提出義

務。」此外，並以資方為小規模的公司，縱使刪除姓名也很容易特

定員工為由，而命令提出記載個人姓名的工資帳冊。 
不過，在同事件的第二審判決135中，大阪高等法院則表示正

因為是人數很少的公司，所以對於隱私的保護必須特別慎重，而不

許帶有不必要之隱私侵害態樣的提出命令。是以，命令以匿名之方

式提出只與原告幾乎同時期進入公司者的工資帳冊資料。如此的處

理方式，可說是兼顧對於主張工資差別待遇者之救濟與其他勞工的

隱私權保障，而具有妥當性。 

於勞動派遣關係中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為了確保派遣勞工的隱私權，日本在一九九九年修正勞工派遣

法時，新增了許多規定，其後並經部分的修正。諸如：於第24條之

3規定派遣事業單位蒐集、保管或使用勞工個人資訊時，必須在為

達成業務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但有本人之同意或正當理由的情形則

不在此限，同時也賦予了派遣事業單位有採取適當管理勞工個人資

訊之必要措施的義務。而所謂「為達成業務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的

具體意義，必須區分為派遣勞工的登錄階段以及僱用派遣勞工而實

際進行勞動派遣之階段而分別論之136。此外，對於此義務之履

行，派遣事業單位須採取必要措施，否則厚生勞動大臣依同法第7
條第1項第3款，不得允許派遣事業單位申請許可。 

再者，另於派遣事業單位應採取措施指針的第2點之10又規定

                                                   
135 大阪高決平11.7.12労判762号80頁。 
136 高梨昌『労働者派遣法（第三版）』エイデル研究所（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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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派遣事業單位可以蒐集、保管或使用的個人資訊的範圍限於：

確保欲成為派遣勞工者登錄時，依其意願、能力及經驗之就業機

會，或僱用派遣勞工時，為適當地進行派遣勞工之僱用管理。此

外，亦列舉了：人種、民族、社會身分、門第、籍貫、出生地或

其他可能成為社會性差別待遇原因之事項；思想與信仰以及加

入工會的情況等作為禁止蒐集的個人資訊，並規定派遣事業單位在

蒐集個人資訊時，必須直接自本人蒐集或在獲得本人同意後由本人

以外之人蒐集等適法且公正的手段為之。 

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勞工隱私權侵害 

在團體協商之過程中，雇主得否以提供績效考核之結果因涉及

被考核者之隱私為由而拒絕提供相關資訊？對此，法院認為「公告

載有職員個人評價結果之考核表不只與該個人之名譽事關重大，也

公告了資方對於該個人之評價而有所不妥。從而，學園拒絕對工會

公告考核表並未失當。137」學說中亦有表示若全面公開考核資料

除了可能侵害個人之隱私外，也可能使績效考核制度難以存續而產

生公司勞務管理上之問題，故公司即使拒絕全面公開，也不能說是

不誠實的協商態度138。 
然而，如此的處理方式可能無法確保績效考核制度之公平運

作，是以另有勞動委員會救濟命令表示：「在團體協商等之中要求

提供其他工會之會員的工資、考核數額時，雇主應考慮在解明工會

                                                   
137 大手前高松高等（中）学校事件・東京地判昭63.7.27労判524号23頁；同事件

・最一小判平2.10.25労判600号9頁。 
138 東京大学労働法研究会『注釈労働組合法上巻』有斐閣426頁（1980年12

月）；中山和久、深山喜一郎、宮本安美、本田尊正、岸井貞男、伊藤博

義、萬井隆令『注釈労働組合法‧労働関係調整法』有斐閣229頁（岸井貞男

執筆）（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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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之必要範圍內提供相關資料139。」學說中也有支持此立場而

認為若工會要求團體協商，雇主應負有在不侵害個人隱私權的範圍

內提出考核結果資料之義務140。此外，道幸哲也教授則提出較細

緻的處理方式，亦即：為確保考核之公正性，雇主必須公開考核項

目、基準、考核分數的比重等決定勞動條件之「基準」及考核之程

序、考核者。再者，工會得對雇主要求告知其會員之考核結果，並

得將雇主之拒絕告知解為不誠實的協商態度，蓋因加入工會後原則

上在與工會的關係中就被視同放棄一定程度的隱私。不過，在個別

會員明確反對雇主告知工會考核結果時，雇主則不得告知工會。再

者，即使雇主告知工會考核之結果，不過工會仍不得將該資訊公

告，否則有侵害勞工隱私權之可能性。至於對於非工會會員之考核

結果，原則上雇主沒有告知該工會的義務。此外，在勞動委員會認

為雇主有必要提供考核結果時，得命令以匿名告知審查結果等注意

隱私權保障的方式提供之141。 
此外，在集體勞資關係中侵害勞工隱私權者，除了雇主之外，

也可能是工會。例如在企業之多數工會蒐集自公司所提供及由會員

非正式所提供之資訊並將其數據化的「JAL労組ほか（プライバシ

ー侵害）（privacy侵害）事件」142中，東京地方法院表示：「在

企業內的併存工會間，在組織的維持、擴大等活動中有對抗關係，

一方工會之會員通常可對他方工會之會員勸誘脫離他方工會及加入

己方工會等行為，在以不阻礙會員自由意志之方式進行時，該行為

本身不應被非難。在此範疇之中，於未侵害隱私等之態樣或內容之

                                                   
139 日本硝子事件・大阪地労委昭53.9.14命令集64号297頁。 
140 西谷敏『労働組合法（第三版）』有斐閣309頁（2012年12月）。 
141 道幸哲也，同註66，155-156頁。 
142 最一小判平22.10.28労判1017号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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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蒐集他方工會之會員資訊，得解為正當的工會活動而被允

許。」是以，有學說由此而認為對於工會活動來說必要的資訊，不

論是對於該工會或其他工會之會員原則上都應經其同意而自本人

蒐集143。 

四、在職場中的隱私權受侵害時之法律效果 

透過上述的整理雖可以發現日本實務學說對於勞工隱私權侵害

的態樣累積了不少的案例與研究成果，不過對於勞工隱私權受侵害

時之法律效果則相對地著墨不多，而只能從更高視野的人格權侵害

角度獲得線索。 
詳言之，對於包含勞工隱私權在內的人格權侵害，若滿足該侵

害之違法性、故意過失、有責性、損害發生等要件，則成立侵權行

為責任，而對於侵權行為的救濟可分為金錢賠償與非金錢救濟二種

類型144。金錢賠償乃對於勞工被侵害之利益或精神上的痛苦具體

地決定其損害賠償數額，為自主地確立新勞資關係，對於作為精神

上痛苦之賠償的慰撫金，不只有滿足被侵害勞工以及損害賠償之機

能，而更應該重視其懲罰的機能145，以充分地發揮確保勞工人格

權之目的。至於對於隱私權侵害的非金錢救濟則主要係指防止侵害

之不作為請求，雇主對於將來之勞工人格權侵害採取防止措施的意

                                                   
143 倉田原志「労働組合による乗務員の個人情報収集等とプライバシー──JAL

労組ほか（プライバシー侵害）事件」法律時報84巻1号133頁（2012年1
月）。 

144 渡寛基，同註80，83-87頁。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日本民法中並未有如同我國民

法第18條之規定，是以對於得否主張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雖一般學說

及實務見解均承認之，但對於其法律根據則有所爭議，詳見吉村良一『不法

行為法（第五版）』有斐閣124-131頁（2017年2月）。 
145 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機能，得參照四宮和夫『不法行為』青林書院262-

269頁（1987年1月）。 

59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五六期 

−138− 

義重大146，在日本雖有直接就勞工隱私權侵害之防止進行爭訟的

事件，但由於勞工在進行訴訟的過程中撤回該請求而致使法院並未

對此進行判斷147。再者，雖有學說考量到職場中的勞工人格權或

人格利益之保護而表示僅以損害賠償作為侵權行為的法律效果顯有

不足，從而有必要承認勞工之禁止請求權148；不過，也有學說表

示防止侵害請求對於勞工人格利益的保障未必能有效地發揮機

能149。是以，對於相關問題的解明仍有待判決學說後續的發展。 
然而，也有學說表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乃屬事後之救濟，

考量到隱私之性質，而應該也採取關注到雇主事前防止的理論構

造150。亦即，由於勞動之提供與勞工身體、人格無法切割，因為

勞動關係的成立或存在而使雇主大量地蒐集、保管勞工的個人資

訊，是以應承認雇主有保護、尊重勞工隱私的義務作為勞動契約之

附隨義務151。此外，若承認勞工對於其個人資訊有控制權而欲要

求雇主提供或訂正所蒐集之資訊時，並無法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作為依據。是以，當認為雇主在勞動契約上有保護尊重勞工隱

私的附隨義務始得妥善地加以保障152。從而，在雇主違反此義務

                                                   
146 渡寛基，同註80，86頁。 
147 川崎市政党機関紙購読アンケート（questionnaire）調查事件・橫浜地川崎支

判平21.1.27判時2058号77頁。 
148 鎌田耕一「労働者の人格的利益と差止請求」山田省三、石井保雄編『労働

者人格権の研究上巻（第二章第十篇）』信山社262頁（2011年3月）。 
149 島田陽一「企業における労働者の人格権」日本労働法学会編『講座21世紀

の労働法第6巻──労働者の人格と平等（第一章）』有斐閣16頁之註25
（2000年10月）。 

150 砂押以久子，同註65，8頁。 
151 名古道功，同註8，169-170頁；長谷川聡，同註75，38-39頁。 
152 山田省三，同註64，36-39頁；名古道功，同註8，169頁；砂押以久子，同註

87，63頁。此外，諸如荒木尚志，同註82，277-279頁；土田道夫，同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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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債務不履行責任除了損害賠償外，得承認要求其為一定的行

為或不行為153。 
雖然此義務的內容由於欠缺實定法的規定而有所不明，不過得

根據個人資訊保護法第25條至第27條之規定而使此由誠信原則所衍

生的義務內容相當程度地具體化，肯定勞工在勞動契約上有此權

利的同時，也意指在實質上使勞工得享有前述之自己資訊控制

權154。由於這些規定是具有裁判規範性的請求權規定，因而勞工

在得以具體特定的範圍內得請求雇主採取個人資料的安全管理措施

以及提出、訂定與停止利用其所保有的個人資料155。 

肆、比較與檢討 

在對於我國與日本目前對於勞工隱私權相關議題的實務學說發

展有所認識後，以下乃擬透過比較兩國制度，對於下列若干議題考

察日本法之經驗可供我國借鏡之處並提出個人淺見，希望能在勞工

隱私權之保障與雇主的企業經營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一、勞工隱私權之內容 

依照前述大法官會議解釋與我國民法學說，將隱私權定義為

「個人對其私領域的自主權利」，並認為包括私密領域及資訊自主

二大核心領域。雖然勞動關係具有相當之特殊性，但在我國對於勞

工隱私權之內容並未有所闡述，不過可透過對於我國及日本的實務

學說之整理而獲得啟發。 

                                                                                                                        
頁133-141亦均於勞動契約的附隨義務部分說明勞工隱私保護的相關問題。 

153 渡寛基，同註80，86頁。 
154 砂押以久子，同註99，55-56頁。 
155 砂押以久子，同註79，2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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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不論在我國或日本，除了績效考核的問題外，絕大多

數的勞工隱私權受侵害的態樣乃雇主侵入勞工私領域而侵害其隱匿

私人資訊的權利或利益。再者，在我國的個人資保護法或日本的個

人資訊保護法中亦均保障勞工有得控制其個人資訊之權利。是以，

在勞動關係中的隱私權除了保障私生活不被不合理地公開之消極面

向外，也包括個人資訊控制權之積極面向。 
至於有部分日本學說將對於隱私權最原始的理解──「不受干

擾的權利」擴大解釋，認為包括拒絕對於自己所欲隱匿之領域與對

於自己決定的介入156，從而雇主干涉勞工之髮型、衣著或儀容而

妨害勞工對於私領域的自己決定亦屬隱私權的保障範圍。雖隱私權

包含了個人資訊控制權之對於個人資訊自己決定的面向，但其客體

為私密領域，故基本上勞工的服裝自由問題當不屬之157，除非要

求勞工配帶名牌，由於是強制向第三人表示姓名而有侵害隱私權的

可能158。是以，拙見以為此問題原則上應屬勞工之個人自由、人

格權或自己決定權問題159，而與隱私權無涉。惟，縱使在隱私權

保障之架構下處理勞工之服裝自由的問題，若延用前述釋字第689
號之論理，必須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依社會通念該期待

被認為合理時始受到保障，但特別是在強調企業形象的服務業中，

                                                   
156 砂押以久子，同註65，14頁之註13。 
157 島田陽一，同註127，55頁之註10也表示自己決定權與隱私權均為概念不明的

權利，其異同也未必清楚，雖然二者有重疊之領域，但也有各自獨立的部

分。 
158 長谷川聡，同註75，45頁。 
159 亦得參照今野順夫「私的自由と労働契約」日本労働法学会編『講座21世紀

の労働法第6巻──労働者の人格と平等（第六章）』有斐閣109-110頁（2000
年10月）；道幸哲也，同註68，266頁；道幸哲也『成果主義時代のワークル

ール』旬報社31-32頁（2005年6月）；西谷敏，同註84，186-187頁；長谷川

聡，同註75，4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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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當無對於服裝不受侵擾之自由有作為隱私權保障範圍的合理期

待，在社會通念上也應認為雇主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而不致有侵害勞

工隱私權的問題。 

二、雇主的詢問權限與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對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我國學說與實務的多數

見解均著眼於該條文所定要件之適用，但對於雇主詢問權的由來卻

未有所闡述。相對地，日本的判決與學說則承認作為契約自由內容

之一，雇主在選考錄用時有詢問調查的自由160。相對於雇主的調

查自由，勞工雖負有真實告知義務，不過限於「必要且合理的範圍

內」，是以學說也發展出勞工對於與勞動關係無關之問題得行使

「說謊權」，如此的見解當有可供我國參考之價值。 
是以，對於勞工在締約時的虛偽陳述，雇主得否依勞基法第12

條第1項第1款對其進行懲戒解僱之爭議，拙見以為應區分為不同的

層次探究。首先，必須應先確定雇主的調查乃有詢問權限，對此尚

須區別該資料是否為「隱私資料」，若屬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
條之1第1項所定之隱私資料，則依同法第5條第2項第2款後段，原

則上不得要求提供，縱使已得到應徵者之同意，除非屬於「就業所

需」，亦即應符合同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第2項所規定之未逾「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以及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此外，尚須尊重當事

人之權益，但應如何達成此要求？雖同法施行細則並未對此有所規

範，不過應得參照個資法第5條的基本原則、第8條的告知義務、第

10條的資料請求權及第11條的更正補充刪除請求權等。若非屬「隱

私資料」者，則僅須適用個資法之一般規定即可。 

                                                   
160 可參照西谷敏，同註84，138-139頁；荒木尚志，同註82，326-327頁；土田道

夫，同註63，207-208頁；菅野和夫，同註104，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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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雇主對於要求勞工所提出的個資不具有詢問權限時，應允

許勞工有拒答或說謊之權利，而無適用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

餘地。因此，以前述的公司以勞工在受訓期間進行「脫衣遊戲」及

與其他學員交往具有品德瑕疵而以違反行為準則為由終止訓練契約

的「華航事件」為例，雖然如此的資訊非屬就業服務法所稱的隱私

資料，但對於其搜集仍應受個資法之限制，是以對於如此的私生活

事項的詢問是否未逾個資法第5條所規定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當有所疑義，因雖公司確有進行人事管理之必要性，但勞工個

人之私生活應與公司進行人事管理之間欠缺正當合理之關聯。 
不過，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之立法說明，「就業所需」係指

提高生產力等「雇主基於經濟上需求的目的」，但如此的要件是否

有偏重雇主的需求且過於寬鬆之嫌？此外，不論是適用就業服務法

施行細則或個資法，雇主均須基於「特定目的」始得蒐集勞工之個

人資料，但所謂「特定目的」所指為何？參照前述法務部所訂定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代號○○二包括甄

選、離職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等之「人事管理」目的，但如此的規

範仍過於抽象、含糊，或許可參考日本的處理方式。 
亦即，日本的個人資訊保護法第15條規定在處理個人資訊之

際，必須盡可能地特定其利用目的。而對於此目的明確化要求，若

過於抽象則將使規範宗旨喪失其意義。是以，諸如為公司事業活動

所必須、為廣泛地掌握員工資訊等方式所為的特定並不充分，而

必須是本人得以預測其所受影響之具體地、個別地特定始符合此

要求161。 
在確認雇主有詢問權限後，則應進入第二階段的判斷。亦即，

判斷雇主得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解僱虛報之勞工。此時除

                                                   
161 砂押以久子，同註79，9頁。 

64 



一○八年三月 論勞工隱私權之保障  

−143− 

應判斷雇主是否有受損害之虞外，尚應以信賴關係已被破壞作為解

僱最後手段原則的實踐。 
此外，雖有論者表示雇主詢問權界限在本質上為基本權衝突問

題而應透過利益衡量的方式來解決，不過對於在勞動關係中的勞工

隱私權保障問題若僅單純地與雇主進行利益衡量而作比例原則上的

操作，乃過於忽略由勞動關係所產生的社會制約性162。再者，不

論在勞動法中當事人的利益衡量有多麼地重要，仍無法使獨立而優

先進行的利益衡量論方法正當化，而是在進行法律判斷之際應充分

地意識到法律所設定的架構。是以，在對於此問題已有法律規範

可得適用時，實不該忽略相關規定與價值體系而逕行進行利益衡

量163。 

三、對於電子郵件之監看 

對於雇主得否監看勞工電子郵件之問題，首先必須確認的是縱

使勞工基於勞動契約而負有專心於業務之義務或所謂的職務專念義

務，但在未影響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仍得以企業電子信箱收發郵

件，且對其內容應享有隱私權之保障。是以，雖在前述臺北地方法

院91年度勞訴字第139號民事判決（和信電訊事件）中，法院表示

公司監看員工之電子郵件是否侵害其隱私權應視員工是否能對其在

公司中電子郵件通訊之隱私有合理期待而定之，不過拙見以為如此

的判斷架構並不妥當。蓋因雇主的監視行為當即已構成對於勞工隱

私權的侵害，惟若有特殊的情形則可阻卻其違法性。 
至於所謂的特殊情形亦非前述判決要旨中所提出的合理期待，

                                                   
162 林佳和，同註6，頁118-119。 
163 西谷敏「労働法の解釈」西谷敏編『労働法の基礎構造（第十章）』法律文

化社296頁、301頁（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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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合理期待之概念除了有前述學說所批判的問題點外，判決以公司

明確宣示監看政策或勞工簽署同意書即認為員工對於其電子郵件之

隱私沒有合理期待，縱使公司沒有監看的必要性、方法的妥當性，

抑或監看的利益與員工的隱私權不合比例，但如此的結果顯然有所

失當。 
從而，對於雇主監看員工電子郵件的合法性問題究應採取如何

的判斷架構較為妥當？拙見以為在雇主對此有事前明定的情形，仍

不得僅依該規定而對於電子信箱進行監視、調查，因該規定既然為

雇主單方所制定，難免會有恣意或僅有利於單方的情形發生。從

而，雇主仍應採取最小侵害的手段為之，諸如只先監控勞工發信的

對象、信件標題、信件檔案大小等或以關鍵字進行篩選，在發現有

異常的狀況而有損害公司利益之虞時始得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雖前述東京地方法院在「F社Z事業部事件」164中所提出的判

斷標準亦得作為參考，但其適用的情形是雇主並未事先明定對於電

子信箱的監視、調查權限，並不符合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第18條或

我國個資法第8條所定的告知義務，而應加以調整。亦即，拙見以

為應參照個資法之相關規定，若雇主的確有監看員工電子郵件之需

求時，應先制定具有工作規則性質之電子信箱使用規則，並於其中

說明監看之目的、必要性及方法等，以使勞工知悉其電子信箱的使

用可能會受到雇主的監控。再者，雇主並非得任意地對於員工之所

有電子郵件進行監控，而是必須基於誠信原則，在特定目的之必要

範圍內以對於勞工之侵害最小的方式為之。至於雇主未明定其監看

權限的情形，則應不得逕行為之，否則將無法阻卻其監看行為的違

法性而應構成對於勞工隱私權的侵害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164 東京地判平13.12.3労判826号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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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視錄影 

對於監視錄影的合法性問題，不論是我國或日本的實務均有以

監視的對象並非針對勞工為由而認為不構成隱私權侵害之見解。再

者，雖也有以比例原則或其具體化的標準進行控制者，但判斷的結

果均不利於勞工。然而，如前所述，也有日本學說指出監視勞工的

就勞過程，並非隱私權之問題，而是有侵害其他人格權的可能性。 
此外，也有判決及學說從對於肖像權侵害的角度來解決此問

題。蓋因雖然肖像不是隱私的核心範圍，但二者係屬各自獨立存在

的人格法益而有不同的保護範圍，同一行為可能同時侵害肖像與隱

私165。而在前述的「佳音事件」判決中，法院所提出之目的之必

要性、方法之妥當性與利益之比較衡量等作為權衡雇主財產權與勞

工隱私權的基準，不過王澤鑑教授指出此基準乃用以判斷侵害肖像

權的違法性，且應特別重視利益之比較衡量中之最少侵害手段原

則166。 
不過，採取比例原則作為控制方法雖可相當地限縮雇主監視行

為的合法性，但卻未考量到勞動關係與職場的特殊性。從而，對於

勞工在職場的言行進行監視錄影之合法性判斷問題，拙見以為不應

在隱私權的架構下進行討論。因如前所述，依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及

我國代表學說認為隱私權的保障內容應以「私密領域」而具有隱密

性為前提，但勞工在職場中的公開行動並不具隱密性，除非雇主所

攝得之影像為非公開之私領域。不過，既然勞工的影像也屬個資法

第2條第1款所稱之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當然有該

法之適用。因此，雇主若欲於職場中裝設監視器而有監視勞工的可

能性時，須盡到同法第8條所規定的告知義務，使其知悉處於受監

                                                   
165 王澤鑑，同註4，頁169。 
166 王澤鑑，同註4，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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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狀態。再者，也必須符合同法第5條的基本原則，而對於其中

的「誠實及信用方法」必須要有特別的考慮，諸如不可毫無間斷地

進行監控、不得針對性地監控，除非有正當之理由等。 

五、勞工健康資訊之取得 

依照前述對於日本法的說明，雇主對於勞工健康資訊隱私的侵

害可以區分為二種態樣，其一為在勞動契約締結時未經許可取得應

徵者的健康資訊，諸如擅自檢查是否感染愛滋病或B型肝炎等非法

定檢查的項目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雖然在我國並

未出現相關的實務判決或學說見解，不過依各企業的習慣，在決定

錄用後多發給受僱者體檢表並要求至特定的醫療院所進行檢查，是

以企業在設計體檢表時應注意所要求的體檢項目，以免產生爭議。 
其二，乃對於在職勞工所施行的健康檢查，主要的爭點在於是

否勞工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即有受檢義務（換言之，雇主即

得要求勞工接受健康檢查）以及雇主應如何取得勞工之健檢資訊。

雖然不論是日本的勞動安全衛生法第66條第5項或我國的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20條第6項均規定勞工有受檢之義務，不過參照日本之學

說見解，此義務應僅為公法上之義務而無法由此規定導出勞工在勞

動契約上有此義務，雇主若欲要求勞工接受健康檢查，勢必要有其

他的依據。蓋因是否接受檢查乃涉及了勞工「自己決定」之問題，

除非有本人的同意，否則不應強制167。 
然而，如此的處理方式在個資法完成立法並施行後產生了變

化，而須按該健康檢查項目為法定或非法定而有所區別。亦即，健

康檢查依該法第6條第1項屬於特種個資，原則上雇主應不得蒐集，

然而依同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雇主為履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

                                                   
167 島田陽一，同註127，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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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所要求的施行健康檢查之義務，則例外地得蒐集勞工的健檢

結果。雖然為了保障受檢者的隱私權而依同條第2項準用第8條第1
項的結果，雇主應盡到明確告知所規定事項之義務，不過依第8條

第2項第2款，對於個人資料之搜集屬其履行法義務所必要時，得不

告知勞工。如此的規定，除了有侵害了前述勞工自己決定權之問題

外，亦將使勞工與雇主間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更為嚴重。是以，當考

量勞動關係的特性而進行檢討與修正。 
相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要求之對於特定項目的健檢義務，就

非法定檢查項目，雇主得否亦要求勞工接受檢查？依個資法第6條

第1項第6款必須經當事人之書面同意，而參照同法第6條第2項及第

7條第1項，此書面同意乃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

項後而以書面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然而，勞基法第70條第10款規

定「勞資雙方應守勞工安全衛生規定」為工作規則應記載之事項，

但雇主得否逕以訂定工作規則之方式要求勞工接受健檢？雖然依我

國目前實務之見解認為工作規則的內容只要具有合理性即得拘束勞

工168，不過依個資法第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條第1項第6款之結

果，雇主應告知勞工不提供時將對其權益之影響作為取得勞工同意

之前提。但依如此之規定，不啻等於強迫勞工同意。對於日本個人

資訊保護法所規定之勞工同意的取得，有日本學說表示應以雇主充

分地說明須取得此特殊個資的業務上必要性以及即使不同意也不會

受到不利益的對待等事項作為取得勞工同意的前提169，如此的見

解當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 

                                                   
168 關於我國實務對於工作規則法律性質見解之整理，得參照臺灣勞動法學會

編，同註18，頁407-409（王能君執筆）。 
169 砂押以久子「近時の法改正と労働者の個人情報の取扱い──改正個人情報保

護法・マイナンバー法・ストレスチェック制度」季刊労働法253号148頁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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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理健康外，受僱者的心理健康不僅可能會對雇主的經營

造成影響，也可能因為其所從事工作的內容而危及公眾安全，例如

在二○一五年發生在法國的德國之翼航空墜機事件或是我國於二○

一六年所發生的紅珊瑚遊覽車火燒車事件皆不排除與勞工的心理狀

態有關。在發生此種事件時，根據民法第188條的僱用人侵權行為

規定，雇主可能也將與行為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除非其能證明

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

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以，雇主當有透過心理檢測瞭解勞工心理

特質或心理狀態的需要。雖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規定同法

第5條第2項第1款之限制雇主要求提供的隱私資料包括心理測驗、

誠實測試或測謊等心理資訊，不過由於在此種情形之下，勞工的心

理健康當屬就業所需的必要資訊，是以雇主對勞工進行心理檢測並

不受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1款之限制，但是由於心理檢測當屬

個資法第6條第1項所稱的健康檢查，相關資訊乃特種個資而對於其

取得當有前述個資法相關規定的適用。此外，學說也有建議將來對

於勞工心理檢測法制的制定必須考量到雇主具有進行檢驗的正當

性、確保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及有效性、對於檢測結果之保密以及明

確規定雇主違反相關規範時之法律責任170。 

六、績效考核資料之提供 

勞工之所以要求雇主公開績效考核結果，可能發生的情況為：

勞工主張雇主違反勞基法第25條或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之性別

歧視禁止規定，或是雇主在團體協商的過程中拒絕提供作為協商

必要資料之考績結果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相關規

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問題。 

                                                   
170 鄭津津，同註24，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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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者的性別歧視禁止規定違反問題，應依一般的民事訴訟

程序或性別工作平等法所定的申訴程序進行。在民事訴訟程序中，

績效考核相關資料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款所定之當事

人有提出義務之文書，惟該文書之內容依同條第2項為涉及當事人

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如予公開將有導致當事人或第三人受

重大損之虞時，雖得拒絕提出，但法院必要時仍得命其提出，不過

應以不公開之方式進行審查。再者，對於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

訴，依性別工作平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8條第2項，專案小組在調

查過程中應保護申請人、相對人及關係第三人之隱私權。是以，不

論是在民事訴訟程序或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程序中，法院或性別

工作平等會審查小組均應注意對於第三人之隱私權保護問題。 
至於對於在團體協商中拒絕提供考績結果作為協商基礎的情

形，雖然在104年度勞裁字第49號裁決決定（南山人壽事件）中，

裁決委員會對於工會要求雇主提供其會員之平均薪資等協商必要資

料認為並未違反個資法之規定且表示雇主得要求工會保密。不過，

公開績效考核之結果是否可能對於業務之適當運作造成顯著的障

礙，構成個資法第10條第3款所謂之「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

重大利益」而得拒絕公開？當有進行檢討的可能性171。 

七、勞工隱私權受侵害時之法律效果 

綜觀我國與日本的學說及實務見解，對於勞工隱私權受侵害時

                                                   
171 在日本對於績效考核資料是否該當個人情報保護法第25條第1項第2款之「對

於該個人資訊處理事業單位之業務適當運作有造成明顯障礙之虞」而得以拒

絕公開乃有所爭議。持肯定說者如：岩出誠『労働法実務大系』民事法研究

会399頁（2015年11月）；持否定見解者，則有：角田邦重「労働者人格権の

射程」山田省三、石井保雄編『労働者人格権の研究上巻（第一章第一

篇）』信山社23頁（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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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效果均著墨不多，除了承認得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外，

僅有主張契約責任者。例如日本有學說主張雇主在勞動契約上負有

尊重勞工隱私的附隨義務，在雇主違反此義務時得承認對其要求為

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在我國也有學說主張得依民法第487條受領

遲延之規定拒絕勞務之給付並請求報酬，而實務見解中也有接受此

主張者。雖然個資法第11條第4項規定對於違反該法之蒐集、處理

或利用個資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而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但目前就此法律效果對於勞動關係的具體適用並未有相關的

實務見解或學說論述，而仍有待發展。 
相對地，在德國法上對於勞工人格權受侵害時，發展出訴怨

權、履行義務請求權、排除侵害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更正啟

示請求權、拒絕履行勞務及終止勞動契約等多樣化的法律效果172。

雖然這些法律效果不一定均得適用於對於隱私權的侵害，不過對於

應如何更周全而有效地保障勞工的隱私權當可提供一定的啟發。 

伍、結 語 

由於勞動關係之特性，相對於其他法律主體，勞工之隱私權有

更容易受到雇主侵害的可能性。雖個資法之規範對於勞動關係亦有

所適用，不過在實際上除隱私權有受侵害之虞的勞工未必對此有所

主張外，也有縱使主張但法院也未必即對此進行審理之情形。是

以，對於勞動關係中的隱私權保障以及個資法的具體適用當為勞動

法的重要課題。 
相對於日本，我國個資法第5條定有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172 劉士豪，同註43，頁214-218。此外，對於在德國法上雇主違反監看員工電子

郵件的法律效果有勞工之不作為請求權、刪除已儲存資訊之請求權、損害賠

償請求權及勞工之勞務給付義務，詳見黃程貫，同註36，頁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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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基本原則，對於一些規範未盡明確的情形得適用此基本原則作

為衡量雇主之企業經營權限與勞工隱私權保障之標準。不過，對於

具體的案例應如何適用這些基本原則，在適用之際又應作如何之考

量當仍有待實務及學說見解的累積與檢討。雖然不論是我國的個資

法或日本的個人資訊保護法均為普通法173之性質而對於許多隱私

權侵害問題或可提供解決之道，但還是有不少勞動領域中的特殊問

題有待處理。是以，在日本向來即有呼籲應對於勞工的個人資訊保

護在立法論上加以檢討174。 
在日本厚生勞動省為了制定勞動契約法而設置的勞動契約法制

研究會（今後の労働契約法制の在り方に関する研究会）所提出的

報告書175之中，也曾表示對於作為雇主附隨義務的「個人資訊保

護義務」應審慎地進行檢討，不過可惜的是在二○○七年制定勞動

契約法時並未有相關之規定。然而，在立法過程中由日本最大的工

會聯合組織──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一般將之簡稱為「連

合」）委託專家學者所提出報告書中則有較詳盡的規定176。此

                                                   
173 可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488號民事判決（陽信商銀事件）。 
174 竹地潔，同註86，42頁。 
175 日本厚生労働省網頁，http://www.mhlw.go.jp/shingi/2005/09/dl/s0915-4d.pdf，

最後瀏覽日：2018年4月5日。 
176 労働契約法制研究委員会『労働契約法試案』財団法人連合総合生活開発研

究所50頁、96頁（2005年10月）。亦即： 
 第7條（錄用時之個人資訊保護義務等） 

Ⅰ 雇主欲錄用勞工之際，僅得於與預定業務有合理關聯之限度內蒐集該勞工

之個人資訊（以下稱為「個人資訊」）。 
Ⅱ 雇主不得蒐集以下各款所揭之個人資訊。但有特別之業務上必要性或其他

業務執行上必要不可或缺而告知蒐集目的自本人蒐集時，不在此限。 
 人種、民族、國籍、社會身分、籍貫、出生地或其他有成為社會差別對

待原因之虞之事項。 
 思想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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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近來也有學說提出應得在勞動契約法中加入諸如「雇主無正當

或合理理由，不得侵害在職場內外之勞工人格權或隱私」、「雇

主在勞工詢問時，必須說明該措施的正當或合理理由」、「勞工

對於侵害其人格權或隱私的雇主，得請求停止或防止之措施」等規

定177，如此的立法動向或主張當亦值得我國注意。 
再者，我國近來也欲對於已經作為勞動生活事實的勞動派遣加

以規範，以保障派遣勞工之權益。是以，勞動部曾於二○一四年二

月十三日向行政院提出全文共32條的「派遣勞動保護法草案」。不

過，可惜的是在該草案中，並未有如同日本勞工派遣法中保障派遣

勞工隱私權的規定，而有再商榷的空間。 
此外，從前述的案例整理可以發現有時雖然實際侵害勞工隱私

權者為公司的低階管理者等受僱者，惟對於雇主來說，為了免除民

法第188條之僱用人連帶責任，當應督促這些受僱者亦注意職場隱

私權的相關問題，以使勞工得以在職場上尊嚴地進行勞動。 
文末附帶一提，近年來隨著第四次產業革命或所謂的工業4.0

的發展，由於資訊通訊技術及人工智慧等數位技術的進步，而對於

                                                                                                                        
 加入工會之情形。 

Ⅲ 雇主在錄用面試或其他錄用的過程中，不得以勞工不回答與預定業務不具

合理關聯性之疑問或與實際不同的回答、申報為由，而拒絕錄用或為其他

不利益待遇。 
Ⅳ 雇主於決定不錄用應徵之勞工時，除該勞工同意雇主繼續保管其所提出之

應徵相關資料外，應不遲延地返還之。 
 第26條（僱用管理相關個人資訊之適當管理、處理、提供等義務） 

Ⅱ 勞工對於雇主為僱用管理所蒐集、取得或利用之自己個人資料，得向雇主

請求提供及訂正、追加或刪除。 
177 西谷敏、野田進、和田肇編『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労働基準法・労働

契約法』日本評論社318頁（和田肇執筆）（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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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或勞動的領域也造成了重大影響178。例如在德國，就第四次

產業革命對於僱用、勞動領域所造成的影響，聯邦勞動社會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BMAS）稱之為「勞動 
4.0」（Arbeiten 4.0），並於二○一五年四月發表了白皮書提供政策

上的建議179，其中對於受僱者資訊之保護亦有所著墨。亦即，在目前

的德國，雇主若欲將勞工之資訊廣泛地大數據化或以數位技術而繼續

性地監視勞工的行動，實際上並不容易。因為除了依照聯邦資料保

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 BDSG）第32條之規定，雇主若欲

蒐集、加工、利用勞工的個人資訊，必須要有使作業過程效率

化或確保勞工安全等勞動關係上的正當目的外，雇主若欲於事

業單位中導入監視勞工行動等技術性裝置時，依企業組織法

（Betriebsxerfassungsgesetz，國內亦有將之稱為「經營組織法」）

第87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必須得到員工代表會之同意180。因

此，在勞動 4.0白皮書中，德國聯邦勞動社會部的政策是維持這些

規制的同時，並於德國聯邦勞動社會部中設置由專家及勞資團體所

組成的審議會（Beirat）以更進一步地對於勞工個人資訊保護的法

規制進行審議181。如此的討論與立法動向，也得提供我國在探討

                                                   
178 高橋賢司「デジタル化とAIの労働市場と労働法への影響」労働法律旬報

1895号7頁（2017年9月）；鄭津津，科技革命對勞動法的影響及回應，科技

發展與勞動法學術研討會，頁6，2017年12月。 
179 關於德國勞動4.0白皮書全文之日譯，得參照橋本陽子「翻訳 グリーンペーパ

ー『労働 4.0』（ドイツ連邦労働社会省，2015年4月）」学習院大学法学会

雑誌52巻2号133-179頁（2017年3月）。 
180 劉士豪，同註43，頁200。 
181 山本陽大「第四次産業革命による働き方の変化と労働法政策上の課題──ド

イツにおける“労働 4.0”ホワイト・ペーパーが提起するもの」Business labor 
trend 2017年8・9月号51頁（2017年8月）；高橋賢司「ドイツにおけるIoTと
AIをめぐる雇用政策  : ワーク4.0をめぐるドイツ労働法上の新たな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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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時代中勞工隱私權問題的素材，而有參考之價值182。 

                                                                                                                        
DIO：連合総研レポート329号28頁（2017年9月）。 

182 除了德國之外，日本的厚生勞動省雖也注意到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對於勞動的

影響，而於2016年8月提出了「働き方の未来2035：一人ひとりが輝くため

に」報告書，並於2017年3月提出「働き方改革実行計画」。不過，可惜的是

均未注意到在資訊化時代中的勞工隱私權保障問題，而不得不說在內容上有

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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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orkers’ Privacy Rights 
Protection: A Lesson from Japan 

I-Te Chang *  

Abstra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labor contracts, employers usually have 
the requirement to know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ir employees or 
the labors. Nevertheless, as the natural person in law, the rights to 
privacy of the labors must be protected. Thus, how to make sure the 
balance of the conflict interests between the employers and the labors 
becomes a crucial issue and worth studying. Sinc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ssue has been emphasized from the 1990s in Japan,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legal framework of privacy rights protections and tries to 
generalize a conclusion from the judicial decisions of privacy violation 
cases happened in workplaces. This article then takes a try to clarify the 
judicial decisions of privacy violation cases in Japa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ivacy right in both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in Japan. In addition, by classifying the privacy violation 
patterns and the legal remedi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comparative law point of view as a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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